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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C金會

今

宿命紀的英文譯名: Deut… 
本(Septuagint)的申 17:18 中的希臘文譯文: deutero-nomoJ 

(= Second Law)所致，這原指梅瑟法律的抄本。不過，

遺書名也貼近全書大部分的內容。經書的核心部分:

12-26 章包合一系列的法律，其中許多都是申述保留

在出谷紀中的早期法律(經書的中文譯名亦取此意)。

同樣，在申 5:6-21 所錄的十誠，也不日出 20:2-17 的誡

命用詞非常接近。我們在申命紀中見到的，基本上是

再頒佈天主在蜀勒布山上和以色列訂立的盟約法

律。這些法律是按梅瑟在摩阿布平原，約但泊之東向

以民講話的形式記錄下來的(申 1:1; 34:1) 。這是在以色

列進入福地之前，梅瑟對他們所作的告別訓話(申

31: 1ω13) 。

申命紀的核心是一個法律集子，即從現在所見的

12-26 章，它的序言首先是 1-3 章的歷史導言，接著是

在 4-11 章一系列的勸勉和訓誠。法律之後的結論，

可見於 27-34 章，這結論的結構蒐集了多段講辭和詩

[1 導 言 l



篇，最後加上一段歷史附錄作為結束。因此，這部經

書可以大致劃分為 12-26 章的核心法律書，並由 1-11

章和 27-34 章的框架前後包圍。法律書的部分是明顯

可見的整體，框架卻較不統一，而且有匯合了廣泛的

資料，和一系列不同編輯階段的痕蹟。可以想像，學

者由此而得出結論，相信經書的最初的核心，是法律

條文，稍後才擴充，加插了加長的導言和結論。這假

設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有幫助，只能對整體經書的文學

結構和發展，作暫時和局部的解釋。

在類型和內容的多項特色上，申命紀可說是全部

舊約中最突出的經書之一。根據路 10:27 的記載，耶

穌在回答一位猶太教師詢問有關永生的問題時，引述

了申 6:5 的不桔名句 I你當全心、全靈、全力、全

意愛上王，你的天主;並愛近人如你自己」。就這樣，

申命紀的命令，就被立為舊約中所有命令的核心，並

與較短的肋 19:18 上的訓誡結合起來。

路加的引述，強調了申命紀思想世界的一項特

色，罔聞也顯示了，經書如何被視為聖經中特別重要

的文獻，如何成為猶太和基琶徒傳統的基礎。申命紀

的特色在於它的作者所見的宗教生活那份令人驚震

的內索性和心理現實。這不單指法律那份強烈的道德

至誠，是古代以色列的法律傳統不斷發展的證明，和

[2 中命紀析論}



它永恆的意義的解釋，更指經書的靈11多的整個格調。

經書呼籲全體以色列人，全心、全意、誠心悅服地回

應天主對全國恩慈的召叫。最後，這些法律可由:學

習、教導、牢記和服從的勸誡所支持，並以此作為在

世上滿全天主旨意不可或缺的基礎。

不過，如果我們要給整體的申命紀一個公平的印

象，應該同時包括強調敬愛天主，和徹底及毫不留情

地毀滿客納罕地的前居民，這個尖銳而且絕不妥協的

命令。申 7:2 包含舊約中所見的、最直率種族滅絕的

命令，這也成了經書教訓最突出的特色 r當上主你

的天主將他們(此地的前居民)交給你，打敗他們時，

你應完全消滅他們，不可與他們立約，也不可恩待他

們」。就是這樣，在申命紀，我們發現 些最具洞察

力和最高昂，同時也是最可怕及最令人驚恐的，舊約

倫理教訓的特色。

經書特別強調對天主的正確想法和感受，配合一

套經透徹思考的神學。這形成3一個容易辨認的概念

和喜用的辭語的圈子。它的標誌是如此明顯，以致申

命紀的風格和特殊的辭語，構成了在舊約所有突出的

神學傳統中，最容易辨認的一個。申命紀的作者在整

體梅瑟五書，和舊約其他相當大的部分，都留下了他

們的記印。

[3 導言]



現代興起的舊約批判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時刻，是

1805 年德國學者韋德(\VM.L. de Wette)發表一篇申命

紀研究論文的時候。他提出列下 22-23 章所記述的，

在耶路撒冷聖殿中找到法律書，就是申命為己。雖然現

在的學者，可以從一個與韋德相當不同的角度，看申

命紀與約史雅改革的法律書相聯這件事，他的提議，

在理解梅瑟五書的文學史上，無疑是踏出了重要的一

步。因為申命紀的風格是如此獨特，同時也因為此書

在梅瑟五書的文學發展的中段，它與公元前七世紀

末，約史雅的宗教改革開展的時期相連，這為梅瑟五

書的批判研究，提供 3基石。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

說，在梅瑟五書所找到的大部分，可以用「前 J或「後 J

申命紀來分類。

循著這條確認的思路來看，可以找出以色列的崇

拜和神學歷史的特別發展時段，同樣可以用申命紀所

見的之前或之後的成長階段來識別。

申命紀另一個特色也顯示了，此書佔據研究舊約

文學和神學中心位置的原因。若蘇厄、民長紀、撒慕

爾紀上下和列王紀上下，這些歷史書，被視為一連貴

的整體，並被稱為「申命紀學派歷史.J (R.P. Gordon , 

1 佇立 Samuel， Old Testament Guides, pp.14-22 '中文見:高頓

著，命散慕爾紀上、下剖釋)) ，舊約導讀系列， 9-15 頁)。

[4 中命紀析論]



這是因為這些經書，記述從君王時期開始至結束的以

色列歷史，各經書都有 個共同的透視點，認為神聖

的法律，己藉梅瑟歐示了，並己編輯成書，供王國之

用。這部法律書可看作與申命紀等同，雖然格式不一

定是現在所見的一樣。其實，申命紀序言篇(申 1-3

章)的主旨，已被廣泛地視為簡介編輯法律書(申命紀)

及簡述以色列國的興衰(即申命紀學派歷史)的導言。

這樣，這歷史是記述以色列如何，在梅瑟給予它的法

律光照下，在許給它祖先的土地上生活。

總結這段有關申命紀對於舊約研究的重要性的

短文，我們對這部文學著作的性質，要指出其中很重

要的一點。此書把焦點集中投射在以色列歷史中偉大

的宗教人物，例如:亞巴郎、梅瑟、若蘇厄和達味等，

這種做法是可以理解，而且是恰當的。這些舊約人物

之中，最偉大的就是梅瑟，申命紀肯定會從這個角度

展示梅瑟。梅瑟在其他所有人物之上，控制舊約這個

事實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申命紀，把重點放在他和

他在以色列的宗教起源所扮演的角色上所致。

同時，我們也應該注意，所有這些大人物的工作

和成就，都是透過我們對其作者不能直接認識的著

作，傳遞給我們的。我們只能從這些書推斷，他們在

這些書內所留下的，他們的目的和所關注的是甚麼。

[5 導言]



申命紀是如此突出，以致它的作者已一貫被稱為「申

命紀學渡人士_j (the Deuteronomists) ，顯示他們已成為舊

約這類作者中最具影響力的 小群人。儘管他們不曾

留名，他們在編撰舊約成一部神聖的文學作品的工作

上，作出了廣泛和基要的貫獻。他們從宗教和靈修的

角度，顯示出他們充分意識到文字的功力和活力。

他們認為擁有一部記載神聖教訓的聖書，是天主給以

色列最大的禮物之 。這部書應該放置在至聖的約櫃

旁邊(申 31:9-13) 。即使君王，他也必須持續地閱讀和

對想這部書，他才能管理好他自己的生活，和他王國的

事務(申 17:18-20; 參閱列上 2:1-4) 。因此，從申命紀我們

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洞見，可以理解為甚麼猶太主義和基

督宗教，可以在一部神聖的文學作品中，為他們的信

仰，找到聚焦點。兩者都是「一部書J 的宗教，而申命

紀正是這種「書主導J 的靈11霎最突出的固定模式。

有關評註的簡介

近年來，申命紀是多部出色的評註的主題，其中最為

英語讀者所熟悉的是，)馬拉(G. von Rad)和梅恩(λD.H

M勾引)的著作。

G. von Rad, Detlterol均勻y， A Commenta吵， (London: SC\f, 

1966); D.Barton 的英譯本是譯自 Das fünfte Btlch Mose: 

[6 中命主己析論]



Deuteronomium (A TD 8; Göttingen, 1964) 。這譯本是扼要

I也綜合了，原作者較早期做的兩個研究經書核心

問題的結論而成。

人D.H. Mayes , Deuteronom少， (N ew Century Bible; 

Ma叫1all-Pickeri峙， London: 1979) 毫無疑問，此書應

該是最好的，也是現時英語讀者可找到最及時的

評註。

P.c. Craigi亡 ， The Book of Deuteronoλ紗， (New International 

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; Grand Rapids: Eerdman's 

1976) 此書相當有幫助，包含相當重要的資料，可惜

太受某些文學理論影響，認為結構和日期對近期的著

作，是一個各方面都有用的指引。

另外幾部較短的評註也值得一提:

人 Philli抖 ， Deuteronomy, (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ies 

on the New English Bible; Cambridge: Cambridge 

Ullivers叮 Press ， 1973). 

G. Ernest Wright, 'Deuteronomy', The Interþreter's Bib!e, 

(Nashville: 人bingdon， 1953). '1'0 1. II , pp.307-537 

jλ. Thompson, Deuteronomy, (Tyndale Old Testament 

Commentaries; London Tyndale, 1974). 

更近代的有.

Richard Cliffo咱， Deuteronom)', (Old Testament ;\Iessage, 4; 

[7 導石]



Wilmington: Michael Glazier, 1982) 此書包括多個近代

學術界討論的重要問題。

較早期的，證B且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至今依然

值得仔細閱讀的著作有:

S.R. Driv凹， Deuteronom_y, (ICC; Edinburgh , T. &丁 Clark ，

3rd edn 1902). 

G. A. Smith, Deuteronomy, (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

and Colleges;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, 

較早期的德文評註，以下兩部仍值得參考:

人 Bertholet， Deuteronomium, (KHAT; Tübingen, 1899). 

C. St臼euerna噁gel ， DaωJ De仰ut，均er，仰0月仰om用2仰um可 (HAT; Gö叫tt111ge巳n 

v勻andenhoeck & Ruprecht丸， 1923) 

除了評註之外，有兩部重要的著作，廣泛地討論

申命紀主要的評釋和神學問題:

~1. Weinfe泊 ， Deuterono咚y and the Deutero仰mù School, 

(London: OUP 1972) 此書重新檢討一系列涉及經

書起源的問題。

N. Lohfink, ed. , DaJ Deuteronomium. EntJtehu嗯， GeJtalt 

und BotJChaj.入 (BETL 的 Leuven; Peet帥， 1985). 還是

一部論文集，由許多這科有名的專家撰稿。

[8 中命紀析論]



2 
經書的類型恥結構

宿命紀是梅瑟五書的最後一書，一如它稱為「第二」

法律的書名，經書主要以覆述的形式，重述梅瑟早期

在蜀勒布山(=西乃;出 19-24 章)頒布給以色列的法

律。書的內文是以講話的形式，借梅瑟之口，在以色

列進駐客納罕之地前夕，向全體以民發表的講話。全

書的資料可明確地分為兩大部分一一在 12:1-26:15 的

核心法律條文，和一個圍繞它的框架: 1:1-11:犯的導

言和 26:16-34:12 的結尾。雖然全書的風格和表達方

式，絕稱不上是完全統一和一致，法律書部分則可稱

得上是一個連貴的整體，不像導言或結尾，出現多種

不同類型的講話。不過，全書依然保留原來演講的格

式，當以色列人整裝待發，展開偉大的進駐天主向他

們祖先許下的福地前夕，梅瑟向他們發表的講話。

1.四個標題

申命紀的讀者很快就發現，這部書包舍不止一個導言

標題。這裡一共有四個標題，各自介紹其範圍之內的

[9 經書的類型和結構]



內容。第一個是 1:1: r以下是梅瑟在約但河東岸(曠野

中) ，對全以色列所講的話. . . . . . _j ，這個標題確定了以

下的文字，是以講話的形式，由梅瑟向「全以色列」

發出的。

第二個標題出現在 4:44斗9 r這是梅瑟在以色列

子民面前宣布的法律，就是梅瑟在以色列子民出埃及

後，對他們所發表的勸告法令和規則. . . . . . _j。第三個

標題則見於: 29:1 '以一個稍微不同的方式宣布法律:

「這是上主在昌勒布山與以色列子民訂立的盟約以

外，在摩阿布地方吩咐梅瑟向以色列子民訂立盟約的

言辭_j (申 28:69 '思高中文聖經的章節，和本書作者

所引的聖經版本的章節目各有不同)。第四個標題介紹

經書最後一部分的內容， 33:1: r這是天主的人梅瑟，

死前賜予以色列子民的祝福」

以上四個標題，是有意為全書設定一個概括性的

架構。即使我們和某些學者一樣，接受它們是源於經

書編黨的不同時間和階段的說法，現在看來，它們也

很明顯是全書的不同部分和單元的指標。實際上，它

們都是標示這部經書四個主要部分的標題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小標題，從這些小標題，也

可以見到，在書中不同的部分出現的一些不同類的資

料。我們可對經書的內容，設定以下的大綱，著手分

[10 中命紀析論]



析經書的類型和結構﹒

1:1-4:43 

4:44-11:32 

12:1-26:15 

以梅瑟回憶的形式表達的歷史序言

訓誡'解釋誡命的地位和意義

核心;去律條文

26:16-28:68 進一步的勸誠和警告

的 1(28:6月-32:52 摩阿布平原的盟約

33:1-34:12 梅瑟的告別祝福和逝世

2. 經書的編鑫

仔細分析全書的各部分，我們很容易就發現很清晰的

證據，顯示編者探用了不少古老的原料。其中最重要

的是，核心法律條文探用的資料和法律，這些法律是

出自早期名為約書(出 20:22-23: 19)上的法律條文。約書

無疑是古代以色列的所謂民法最古老和最全面的例

子。約書確實編黨的時間，一直都是學者爭辯的問題，

有些人傾向於接受它源於君王制被引進以色列以前，

目的是作為部族同盟的手則(見ì\L Noth ;亦見: Exodus. 

A Commenta吵， ET, ].S. Bowden, London, 1962, pp. 169-94) , 

也有人傾向於接受較遲的編寫時間。如果是後者，那

可能是受宮廷的保護，因為宮廷就是執行正義的權

威。

在申命紀中，見到對約書法律修訂的同時，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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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地見到，經書對祭耙曆法所作的精巧的編排，但

在出 23:1-17(已經編入約書之內)及出 34:18-20 所記

的，卻只見到一些很次要的改動而已。這是申命紀整

體結構的一個重要的特色，它在處理有關執行公義的

法律事務時，也處理有關禮儀和崇拜責任的事務，並

將兩者緊密地扣合起來。這樣，在申命紀內，宗教和

法律就不可分割地互相糾纏在一起了。

在申命紀見到的指標在很多方面都顯示，這部書

是非常倚重約書作為編撰的資料來源，這使我們得到

一個結論:它的原創的性質類似一套法律條文。不過，

它後來擴充至不止只限於法律條文了。它所保留的那

些最持久的特色，依然可從它深入認同法律的教訓上

見到，如果它只是編成一套成文的法律條文，單憑它

本身是不能改變一個社會的態度和行為的。我們應該

從:申命紀實在已達成 3它基本的目標和意向的角

度，去思考和尊重這部書。

一直以來學術界對於經書所重述的十誡(申 5:6-21)

的關注，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，這裡所見的十誠，

和出 20:2-17 所見的，只有輕微的差別。早期的學者

(最顯著的是戴維爾 [S.R. Driver] 和史密夫 [Gλdam

也l11t呵，見他們的評註)認為，申命紀上見的這十誠，

是取材於更早期的出谷文本。不過，近年有些學者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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漸意識到，從文學的角度來說，十誠被編入為西乃歐

示的核心部分，是相當遲的事。這表示申命紀的版本，

是兩者之中較古老的那個。但是，像這樣的十條簡明

的，關於宗教和道德的訓令，以其獨特的格式組合的

條文，它們的本質充分顯示，它們最初已經是一套獨

立的條文。因此這個單子，應該是被申命紀各作者採

用的 個獨立的源流。

以上所列的申命紀內容大綱顯示，經書的首三章

是以梅瑟回憶往事的口胞，向以民講話的歷史格式寫

成。這段回憶內所包含的歷史資料，毫無疑問是取自

一個較古老的敘述文本，講述以民離開昌勒布(西乃)

山後，在沙漠中流浪的冒險故事。這個敘述源流，應

該是我們現在所見的梅瑟五書材料的一部分，事實

上，就是現在從出谷紀和戶籍紀中找到的那些部分。

這些材料就是傳統的文件源流分析(批判)所認定的 J

典和 E 典，學者一般都認為這些材料己混合為一個 JE

敘述了(在戴維爾的評註 X仟X1X 頁中可找到兩文件的混

合表)。在此我們不必推敲現代的梅瑟五書研究所劃定

的，各個源流的文件在五書中分佈的情況，因為這些

劃分的確實性並不大。不過，在申 1-3 章中的歷史事

件的綜合，已足以和「出谷紀 戶籍紀」的教述連接

起來，得出一個結論，即:申命紀作者掌握著源流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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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老的文件資料。這份資料記述以民逃離埃及後的冒

險故事。

除了探用一個早期的法律集子，和一份以色列人

出離埃及的歷史敘述之外，申命紀也有一些部分，在

較早期應該也是獨立存在的。其中有申 27:15-28 所記

的十二咒語，可能是在某個時期，已經有固定的格式，

經常背誦，或是一些肋末人收集起來在禮儀中誦唸的

咒語。這類的單子，可能由肋末人的圈子所收藏的(參

閱申 27:1 斗) .這也不是申命紀中唯一與肋未圈子有密

切關係的部分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，申 32:1 斗3 和

曰:2-29 這兩首長詩，在某一段時間也是分別誦唸的。

兩者的年份應該都很早，可能源於引進君王制之前的

某個時段。

綜合以上所舉的這些指標，我們看到申命紀作者

探用的不少材料，都有很古老源流，我們可以相信，

他們必定認為這些古老的材料，對於以色列人認識天

主是最基要的，他們熱切地希望維護和保留這些傳

統。不過，申命紀的作者，肯定不只是捏集者，他們

也肯定木是任何狹義的傳統主義者。他們在經書中為

我們所保留的，是有高度的原創性和新穎的編囂，正

是這份原創性和新穎性，標誌著它在舊約的出現中的

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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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，我們可以結論﹒重修約書，撰寫和編賽申

命紀的工作，都是由一個特別的作者圈子完成的。作

者的數目不只一位，這個結論，由經書相當分歧的結

構、風格和表達方式，令人無可置疑地顯示出來。與

此同時，全書又表現協調和一致的目標，這足以顯示，

這部經書，不可能是由 個作者群雜錄的蒐集品。

有一個時期，有些學者認為申命紀只是由相當多

源流的獨立文件，匯編而成的，這些文件的痕蹟，從

現存的經書中可以見到。不過，這個觀點現在看來是

難以置信的，從經書本身所找到的證據來說，這也是

不必要的。相反，最初應該有一個法律集子，慢慢集

合而形成，不斷地補充和擴大，因此，到了最後，它

原來的形式已不可復辨了。儘管它包括了大量的法律

材料，並且以一套法律條文作為核心，現在它更像一

部自11導書，有關以色列的本質和它作為天主子民的獨

特責任，而不是狹義的法律書而已。隨著經書在體積

和視野上的發展，它在範團和目標方面，也經歷了很

大程度的修訂和擴張。

在一篇概論申命紀的類型和性質的論文中，麥百

德 (S. Dean ~IcBridc)大力推銷他的說法.申命紀是一本

「故治制度之書_j (polity 參閱希臘文戶口的eia) ， 說這是

一部關於以色列的身分和憲法的書 (S. Dean ~IcBr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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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Polity of Covenant People' Interpretation 41 , 1987 , pp. 229-

44) 。論文當然注意到經書內許多未曾恰當地按傳統的

說法，界定為「法律」的許多方面。不過，儘管「政

治制度」這個謂對某些性質是有價值，但它不能中肯

地符合申命紀中，那些鼓吹一種非常個人和特別的生

活風格，和震撼心弦的靈修章節。在其中的某些方面，

申命紀本質上是「教育」之書，這也符合經書本身聲

稱，書中的教誨，應該是生活和一個以色列家庭的日

常生活慣例的基礎(參閱申 6:6θ) 。申命紀的作者曾稱

他們這部書為「托辣.J 10mb (=訓誨) ;很難找到一個英

文字，可以包含這個希伯來字的字義和經書的許多不

同的層面。要稱這部書為法律書，肯定大大約束了它

的內容，雖然修訂一份早期的法律條文，依然是經書

的核心部分。

3. 經書的文學類型

我們曾經指出，經書的整體，是以梅瑟向以民訓話的

格式寫成。因此，按這格式編訂個別的法律條款和禮

規，並以好像梅瑟親口向以民講話的方式表達，是恰

當的佔

j法去律應該以切合它的功能的文字模式表達。艾特(A

人lt)在他那篇有名的論文('The 0月ins of Israelite Law'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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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J'S吵J on O!d T叫ament Histo t), and Re!igio月， ET， R 入 Wilson ，

Oxford , 1966 , pp.79一 132 ;德文原著在 1934 年出版) ，找

出兩種以色列法律的典型或類型。他名之為「絕對5~ .J

(apodictic)和「決疑法.J (casuistic) ，他形容前者是天主直

接的講話，後者卻以客觀的第三者的口胞表達。十誡

是前一類的例子，而約書的大部分都是後一類的例

子。這樣 來，較古老的法律條文是保留下來了，雖

然事實上，約書是透過梅瑟的口，以講話的形式表達。

因此，在申命紀中，十誡(申 5:6-21)也是以天主直接講

話的形式表達，而在經書的別處，卻保留了第三者的

格式。

但是，申命紀的法律的一項很突出的特色，雖然

第三者的法律公式依然保留，現在卻以很明顯是宣道

的格式表達。〉馬拉(G. von Rad)清撞地綜合這種情況說:

「申命紀不是以成文法典的形式表達的神聖的法律，

而是有關誡命的宣講一一至少誠命是以一個點綴了不

少插旬的形式表達.J(見: G. von Rad, StudieJ in Deuterono呦，

ET, D.;\1. G. Stalk缸， London , SBT 9, 1953 , p.15 ;德文原是在

的斗8 年出版)。申命紀十分強調，應該如何接受、理

解和實踐法律，這是經書的整體特色。因此，我們很

難假定，經書的作者是專業的執法人員。反而，他們

更像宣道者，他們發現法律是保衛宗教信仰和公眾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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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的一個重要工具。除了約書提供的原始源流:法

律條文(申 12:1-26:1月的片段之外，還探用了其他較

短集子的片段。馬拉以申 16:19 判官的例子一一和

申 22:5-11一一神聖秩序的保留一一這兩段經文解釋他

的論點)。

)馬拉認為這種高度突出的申命紀式訓誨法律，

是從一種經常實踐的法律宣講發展而來的，這種宣

講，主要是由肋末人，在以色列主要宗教慶節中主

持。他特別指出像帳棚節這樣的慶節，是宣講法律最

好的時機(參閱申 31: 1 0) 。無疑，正是申命紀法律條

文這種宣講的性質，為我們提供了解它的根源和目的

的重要線栗。這不是一部正式的法律手則，作為判官

執法時的指引。反而，這是一系列流行的訓誨末日勸

誡，主要是有關法律在社會中和事奉天主上的職能。

貫士特(F. Horst)為這種性質的法律于則找到一個適合

的類比，稱之為: Privi/'您的。你一一為那些受一位封建的

地主保護和支持的人們而設的特權法律(F. Horst,‘ Das 

Privilegrecht Jahwes [Recht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

zum Deuteronomium]' , Gottes Recht. Studie刀之'um Recht im 

a!ten Testament, Th B 12, Munich , 1961 ，悍.17-154; 德文原文

在 1930 年出版)。這個類比的用處是提醒人，申命紀的

獨特之處，不過，它只能提供部分的比較。在任何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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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之下我們都不可忘記，申命紀中的法律的訓誨特

色，在申 4-11 章勸誠的宣講中，這種特色更顯著。同

樣，在 28-30 章的祝福咒語系列，和經書其他部分的

警告目的，是一個相闊的發展。

大體上說，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要點。正如申命紀

所有的標誌都顯示，這不是一部一口氣編寫成的書，

而是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完成的，同樣，書中所包合的

材料，有各種各類的法律和禮規，源自不同源流和區

蹋的生活。這種種由申命紀的作者整合，由一個熱切

的訓誨目標而貫徹，最後協調成書。因此，把申命紀

定性為一部傳統的法律書，對於它的內容，將會引起

嚴重的誤解。這部書屬於講道不日訓導的性質，以既定

的法律條文，組成它基礎的文本。

4. 申命紀是一份盟約的文件

以色列和天主在蜀勒布山上的接觸，十誠的頒布，被

申 5:2 形容為灰「盟約_J (希伯來文: berith)的接觸。

稍後，在結束法律條文的記述之後，在申 29:1(中文聖

經是申 28:69) ，申命紀(第二法律)的自錯，首次在摩布

平原向以色列人~示的這個機緣，被寫成是天主早期

在葛勒布山和以色列子民訂立的盟約之外，與天主子

民訂立的另一個盟約。很明顯，這描述的目的是要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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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後期的盟約，看作早期的伸延，而不是有另 個全

新的盟約，因為第一個盟約不可被視為已被廢除的盟

約。

把盟約的概念引入申命紀這部書中，無疑是一個

重大的發展，在稍後受申命紀圈子影響的作品中，我

們發現，盟約的概念逐漸變得很重要。這點在到下

22-23 章記述的約史雅改革事件和耶肋米亞書中，都可

清晰見到。這在申命紀有關以色列結構的解釋中是

個很重要的觀念，應該聯向經書其他的主要神學主

題，一同考慮(見本書第 5 章)。另外，值得 提的是，

在天主和以色列之間存在盟約關係的概念，也是決定

經書類型的一項主要因素。

不少學者注意到，舊約某些敘述立約過程的片

段，在格式上和古代近東的一些非以色列文件，有驚

人的相似之處(這個題目麥加笛曾作過詳細的研究，

見 D .J. 0 Ic Carth了 ， O!d TeJtar，的nt Covenant. A 以rvu 01 

c盯rent OpinionJ, Oxford: BI叫cwell ， 1972) 。有多個類似

的契約文件，特別是那些受赫特地區的政治影響，在

公元前二千年末葉所訂立的，末日申命紀中所見的約書

很接近。研究這問題的其中 位學者克林在他的著作

中指出，既然申命紀的類型，和這些契約文件是這樣

接近，申命紀的類型應該是從這些文件直接借取過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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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C;\LG. Kli肘， Trea!)' of the Great Ki月~. The Covenant Stru必re

ofDeuterono呦， Grand Rap叭: Eerdmans , 1963) 。另外，克林

的觀點，深得卡理治(P. c. Crai阱，參閱他的評註)和套

單維O.G. j\lcConville '見他的著作: Law and Theology in 

Deuterono物油2支持，他們相信正是因為申命紀所借用

的這些契約類型，是出自公元前二千年末葉，所以這

部經書也應該是起源於這個時期。不過，他們這個結

論不能成立，因為經書確實的內容不屬於這個時期。

只是以方法為理由，以類型的相似，凌駕於確實內容

的主要特色，作為考慮的優灰，還是很不智的做法，

更何況類型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。無論如何，在申

命紀所見的類型，和古代近東的契約文件的類型，的

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。

首先，我們應該打消克林和卡理治等人，根據公

元前二千年的契約文件的類型，解釋申命紀的類型的

意圖。可以作仔細比較的文本，其實可以從公元前

七世紀的亞述領塌尋找，在時間上接近申命紀成書

時期的，卻要按其他論據證賣。即使我們相信在一

系列的文本或其他之間，有一定的差異，在類型上

依然可以找到奇妙的一致性。這不足為怪，因為立

約所處理的景況，通常對於契約的模式，都有決定

性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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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林(見上百 1)從申命紀中找到的契約類型有以下

的特點:

1. 前文: 盟約的中介者，中 1:1-5

2 歷史序言: 盟約歷史，中 1 :6-4:49 

3. 協議的規定: 盟約生活，中 5:1-26 :49

4. 約束力: 盟約的批核，中 27:1-30:20

5 朝廷意向: 盟約的持續，中 31:1-34:12

可以見到，克林以上的有些劃分，並不配合經書本身

發展的文學結構;無論如何，彼此的類同確實可見。

如果我們根據最初的結論，認為申命紀是經過一段長

時間的發展，很可能長達一世紀，才達到最後的形式，

那麼和一個盟約類型同化，也是這過程的 部分。事

實上，我們也有信心假設，申命紀的作者，熟悉亞述

法令中的外交和國際條約草案，同時，盟約概念是在

相當遲的階段才引入經書的。這樣一來，我們有理由

假定，申命紀是摩阿布盟約的成文契約中的文字保

證，接著是按著一個盟約或契約文本的格式，建立申

命紀的架構。申命紀和這種古代契約的類型，所顯示

的密切關係，由麥加笛在他的著作中深入地探討過

(見 D.]. McCarthy, Treary and Covenant, Analecta BibβM 

21 A , Rome: Biblical Institute Press , 1978) 。如果接受這個

觀點，那麼我們可以結論說:聲稱申命紀是按照這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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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近東故治契約模式而寫成，是應支持的，但這不

能直接告訴，與某一個盟約類型同化確實的時間。

深入研讀書目

與經書的類型和結構有關的問題，通常都是逮著其他方面

來處理。不過馮拉的著作，開展了這方面的討論的第一步.

G. von Rad , StudieJ in Deuteron。從y (SBT 9) , London , 1953 , 

pp.11-24. 

有關盟約模式的詳細探討，見於上引麥加笛 (D.J. McCarthy) 

著作， 157-205 頁，亦見:

Klaus Baltzer , T.的 Covenant Formu!ary in O!d T eJtament, 

j仰的 and Ear!J Chrùtian WritingJ , ET D.E. Green , 1971 , 

pp.31-38. 

概覽近年中命紀評論的取向，見於:

H.D. Preu的 ， Deuteronomiu!'哼， Erträge der Forschung 16斗，

Darmstadt, 19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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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核心法律t棄文

ji，們已見到，申命紀的中心就是 12:1 必 15 的核心法

律條文。這些資料主要包括編修取自出 20:22-23:19 約

書上的早期法律的修訂和革新本，另外是首先在申命

紀中出現的一系列的民法。不過，在申命紀中最原

創、構成此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，是大量規限崇

拜的禮法，和禁止實行外邦人的崇拜的禁令，這些禁

令，通常己緊密地整合於法律條文整體的結構內。以

下是這些條文主要內容的大綱:

I. 規限崇拜的法律

1. 12:1-32 中央聖所的法律

立 13:1-14:2; 16:21-17:7; 18:9-14 戒避敬拜邪神

3. 14:3情況 潔和不潔的動物

4. 14:22-29; 15:19-23 什一的獻儀和

頭胎牲畜的處置法

5. 15:1-18 豁免年和釋放奴隸

6. 16:1-17 節慶年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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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部門和制度

1. 16:18-20; 17:8-13; 19:14-21 公義的執行

2. 17:14-20 君王的選立

3. 18:1-8 肋未司祭的安排

4. 18:9-22 先知的職責

5. 19:1-13 避難城

6. 20:1-20 戰爭的指引

111.不同性質的法律

1. 21:1-9 未經記錄的死亡

2. 21:10-22:30 家庭及婚姻生活

3. 23:1-25 被團體或其他法律排斥的人士

4. 24:1-22 對個別人士的保護

5. 25:1-19 維持秩序和公義

6. 26:1-15 初熟的獻儀

1.申命紀對早期法律的修訂

我們已注意到，申命紀的核心法律條文，是以修訂許

多從約書(出 20:22-23: 19)找到的法律為基礎的。)馬拉在

他的評註(Comm. ， p. 13)中列出兩者的對照如下:

出 21:1-11 中 15:12-18

出 21:12-14 中 19:1-13

出 21:16 中 24:7

出 22:16 f. 一 中 22:28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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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22:21-24

出 22:25

出 22:26f

出 22:29 f.

出 22:31

出 23:1

出 23:2 f.， 6-8 

出 23:4 f.

出 23:9

出 23:10 f.

出 23:12

出 23:13

出 23:14-17

出 23:19a

出 23:19b

中 24:17-22

中 23:19-2。

中 24:10-13

中 15:19-23

中 14:3-21

中 19:16-21

中 16:18-2。

中 22:1-4

中 24:17 f.

中 15:1-11

中 5:13-15

中 6:13

中 16:1-17

中 26:2-1 。

中 14:21b

這個對照表可以增加或滅少，要看我們期望在不

同的法律集子中，找到相近的程度如何而定。當我們

發現兩個不同的法律集子中處理同一件事時，我們預

期會有某種程度的重疊。但從對照可找到的，應該不

限於這些。對照顯示，申命紀的本質是一份成文的法

律條文，代表著我們在約書中找到的那種法律集子，

進一步的發展。這部約書本身，卻建基於 個可以從

古代近東文明追溯的法律傳統。在古代蘇默爾有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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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老的成文法典(c f. S.N. Kram凹 ， From the Tablets of Sum作，

Indian Hills: Falcon's Wi呵， 1956 ， pp. 47ff.) ，無疑，其中最

有名的是哈慕辣彼法典(ca. 1750BC; cf. G.R. Driver and J.C 

i\Iiles , The Ba~ionian La啊， Oxford: OUP , 1952) 。

在我們開始詳細檢驗這些經申命紀修訂的早期約

書的法律的本質時，迎面而來的，是在以色列法律系

統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有趣的特色。首先，很明顯，申

命紀的法律是一個較遲的版本，並且已顧及較早期法

律所反映的更廣泛的特點。例如有關殺人的法律，顯

示了區別殺人意固和意外殺人的重要性。約書的法律

這樣寫:

凡打人至死的，應受死刑。但若不是有意殺人，而

是天主許他的手行的，我給你指定一個他可以逃避

的地方。假使有人向人行兇'蓄意謀殺，應將他由

我的祭壇前抓來處死(出 21:12-14) 。

比較申命紀對民這段的11誓言J' 我們發現申 19:1-13

加入一系列有關分配六座城市，供給避難之用的條款

(在戶 35:6 ， 11 這些城市稱為避難城)。這些城市用以取

代舊法中的聖所(參閱在出 21:14 中提到「祭壇」的字

眼)。我們也注意到，整個有關查探罪行和定罪的問

題，是從深入調查殺人的動機進行的。處理與謀殺有

闊的罪行，首要的是評估應否受譴責的問題。這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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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建立某些有關動機的概念;對於死亡的事態及罪

犯對於受害者的意圖，需要有一定的認識。從申命紀

所設定的較完善的法律系統，我們可以見到，規定「報

血債者」和司祭應負的責任似乎較輕。斐士班 (11

Fishba帥， Bib!ica! Inteφretation in An的nt Israe!, p. 244)提到有

一個「加強司法合理化的過程」。這導致建立一個政

府官員和法官的系統，以便處理所有正常的法律事件

(申 16: 18) 。他們應該按照他們所發現的，犯人和受害者

的關係，盡其所能作出評估，正如現代的謀殺案的偵

查一樣。只有當這些官員，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裁決

時，才可向在中央聖所當值的肋未司祭投訴(申 17:8-13) 。

從申命紀推測古代以色列修訂執法的方式，我們

看到一個問題浮現出來，那就是正直的人要建立有效

的作證法則，要面對相當大的困難。只能取得很有眼

的犯罪的證據，但就會帶來廣開無數濫用之門的後

果。另一方面，在判罪前要求尋得大量的證據，差不

多等於致力於促使裁決不可能達成。

出 23:1-3 所列的作證規則相當簡明 r不可傳擂

謠言。不可與惡人攜手作假見證。不可隨從多數以附

和惡事;在爭訟的事上，不可隨從多數說歪曲正義的

話;在爭訟的事上，也不可偏袒弱小_j (出 23:1-3) 。比

較這段和在申 19:15-21 '可以見到後者作了相當大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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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演繹。修訂的法律規定，訴訟必須得到至少兩個人

的支持，如果可能的話，最好三人，這樣證供才能成

立。申命紀的條款也擺設對證人進行者問，以便核實

他們的證供(申 19: 18) 。新的法律規定對作假證供應受

的懲罰(19: 19) ，並進一步說明這些懲罰可起阻嚇的作

用。很明顯，者問證人的需要，加上剔除不道德的證人

與罪犯的串課勾結的困難，都必須全面考慮。在這方

面，我們看到申命紀的立法，已經意識到，要建立一

個合理和公平的法律系統，有賴於一個阻嚇的原則。

申命紀建基於簡明的古約書的方式，其餘的方

面，可從新法律假定一個較進步的經濟秩序見到。產

業所有權出售和交易系統，在約書中是相對他簡陋。

但是在申命紀的法律中，這些規則都變得相當複雜;

這可從有關指定的奴隸奴役期滿後，釋放奴隸法律的

發展上反映出來。

出 21:2五的法律虛擬一個案件，一個奴隸被人從他

前一位主人處買過來，他應為新主服奴役六年。這條

法律在申 15:12ff.注意到奴隸負債的不同情況。在此所

舉的例子是，有闊的奴隸是被看作為還債才賣身為奴

的(見前引 M. Fishba肘， pp. 340f.)。申命紀的立法也考

慮到女性也有承繼和擁有產業權，這是較早期的法律

所不曾擬想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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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約束崇拜的規則

以上我們提過，在約書的末段有一則，關於主要宗教

慶節的簡單說明(出 23:14-17) ，這些是以色列必須舉行

的宗教慶節。申命紀法律的特點是，擴大這個慶節的

年曆，並將它編入法律集子的核心(申 16: 1-1 7) 。另外，

其他有關崇拜的特質，例如出 20:2斗 26 有關祭壇的規

則，也已相當大規模地擴大和納入申命紀的立法內

(申 12:2-1-+) 。與宗教實踐有關的法律，和純法律事件

並列，並納入一條法律之內，賦予同樣的重要性。在

申 12: 2-1斗中央聖所法，應該被視為申命紀立法中最

突出的特質。它代表古代以色列的崇拜發展最重要的

里程碑。容納許多不同的祭壇和聖所，可能是屬於「前

申命紀」時期的，而堅持一座聖所，則屬於 個當這

項申命紀命令已演變成一個既定的事實之後的時

期。

另外，有意義的是，在列主紀上下的歷史記載

中，約史雅的宗教大改革(列下 22-23 章)之前的大部

分以色列和猶大君王，都備受批判，這充分顯示了申

命紀的立法向外伸展的影響力。申命紀引進一條這樣

嚴格，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引起不便的，有關崇拜的祭

把法(申 14:24-26) ，其中的原因，其實也不難理解。因

為它部分的精力是用在，藉產H除崇拜所有古代客納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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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巴耳及其他男女神祇的機會和埸合，而在以色列卻

廣泛地淨化以民對天主的崇拜(12:2-3; 亦參閱 13:1-5 ，

6-11 , 12-18)。透過在指定的一座聖所舉行祭獻的崇拜，

可以更嚴格地控制聖所其他的活動。

按梅瑟在約但河東對以民所講的 篇，極具前瞻

性講話的觀點，中央聖所的身分是由聖所內是否放置

了藏有約版的約櫃而定 (10:1-5; 31:24-29) 。在公元前

七世紀末申命紀撰寫期間，毫無疑問，這座聖所就

是在耶路撒冷的那座。為了避免時代的錯配，所以

不明確說出有闊的聖所的名稱，只是以「天主將親

自指定的地方」來表示。不過，在稍後的歷史著作(即

列下 22-23 章)中，很清踅地說明耶路撒冷就是七世紀

期間，實施聖所中央化的地方。從申命紀的角度來說，

重要的是顯示，自從天主在葛勒布山向梅瑟顯示，直

到達味時代，約櫃被迎入耶路撒冷以來，崇拜一直沒

有中斷(撒下 6:12-15) 。受申命紀法律影響的作者，為

了強化這個論點，聲稱在達昧進駐耶路撒冷以前在史

羅己存在著這樣的一座聖所，約櫃就是安置在這聖所

內(撒上 3:3; 耶 7: 12-15; 詠 78:60 ，67-68) 。

為了配合申命紀有意集中廣泛的宗教和社會關注

的意圖，有必要制定全面的宗教慶節曆法(申 16:1-17) 。

很明顯，這是從出谷紀 23:14-17 和 34:8-24 所保留的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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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老和較短的慶節曆法，擴大和伸展而來的。不過，

還不如肋 23:1-44 所保留的曆法充定，顯示申命紀的法

律，代表記錄中的以色列崇拜系統發展的中段。

這些申命紀崇拜規則最值得注意的，就是它結

合逾越節(希伯來文: Pesah ; 申 16:1-2 ， 5-7)和無酵餅節

(希伯來文: MaJJot; 申 16:3-4治) ，成為一個春天的崇拜

慶典。無疑，把兩個原來是分開的慶節結合為一，展

示了背後的謹慎考慮。其中之一是牧人的獻禮，可能

是在牧群遷移到一個新的牧埸時舉行。另一方面，涉

及吃無酵餅的禮儀，是由那些住在耕地外的人們所舉

行的，標誌著過去一年的穀物儲存己耗盡。可能是因

為某種經濟情況出現，使兩種農業模式同時并存，於

是相闊的宗教禮儀便聯合起來。

另外兩個與這個春天慶節有關的性質，也值得留

意。其一，明確指示這個慶節的目的，是為「記念」

出離埃及的事件(申 16:1-8) 。這樣一來，表面的農業意

義就被推進背景後。其二，堅持逾越節應在「天主所

選定」的地方慶祝(申 16:6-7) ，而不是在行禮者所居住

的地方。可能，申命紀合併這些春天慶典，不過是確

認某些以色列小團體，行之己久的一個傳統習俗。

我們也不應忽略，申命紀崇拜規則中所列明的，潔

與不潔的動物單子的意義，這張單子見於申 14:3-2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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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，經文也指明，不可吃任何自然死去的動物(即

不是被宰殺的)。另外還有一條禁令，就是不可用母羊

的乳汁烹煮羔羊。一直以來，這是一則籠罩在晦暗不

明的疑團中的禁令，不過，這肯定與某些外邦(客納空)

宗教禮儀有關。

申命紀肯定是志於發展一套，對猶太主義有深遠

影響的，有關凡俗和神聖事物的全面規則。在後期後

充軍期，基於潔與不潔物品而發展的飲食規則，誘發

了一套很突出的家居生活儀式，並為猶太主義提供，

現成和可辨認的宗教忠誠特許狀。即使在申命紀裡

面，我們也可以看到，日常生活中有很大的範團被納

入神聖的領塌之內，配合申命紀自己的假設，深信以

色列人本身是「神聖」的。因此，申命紀對於神聖的

地方和物件的概念，相對地說，關注較少。同樣，按

申命紀自己的信念，大部分民間傳統視為「神聖」的，

對於國家真確的宗教傳統，其實是一個危險。

3. 申命紀中突出的法律

除了發展和修訂較早期的法律，和精心設計規範崇拜

的條文之外，在申命紀還有不少法律指令，這是在其

他較早期的文本中見不到的。其中特別有趣的是，

系列與戰爭行為不日軍隊責任有闊的法律。這包括在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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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情況下，人有免除服兵役的權利(申 20:1-9) ，軍隊

圍攻一座城時應守的行為(20:10-20) ，末日在軍營中堅守

衛生紀律的需要(23:10-14) 。所有這些規則，肯定和源

於申命紀時代之前的規律和習俗有關，只是首次在書

中童述而已。令人意外的，反而是把它們收錄在一部

這樣的法典之內，因為這些只是和軍事有關。有意義

的是，這些法律記錯了與存在已久的「聖戰」慨念有

關的傳統和習俗(參閱 G. von Rad , Studies in Deuteronomy, 

p. 45-59) 。

申命紀加入這些戰事管理的規則，極可能表示它

是在以色列面對軍事危機時開始的。同時，更有意義

的是，這些規則假定以色列的防衛，主要是由平民徵

召入伍的人民自衛隊，這些規則是為他們而設，而不

是為中央軍隊的職業軍人的。這類的軍隊，大部分是

從達昧和撒羅滿時代發展起來的以色列皇族編制的一

部分。

在申命紀中除 3第一灰找到一些不同性質的法

律，例如有些是保護環境(參閱申 22:6-7)的，有些規定

對建築末日產業保養(參閱申 22:8)應有的責任和態度之

外，最令人注目的是新引進一條法律，界定君王的地

位(申 17:14-20) 。這是聖經中唯一有關國王憲法地位的

言論，而且這言論包含一些驚人的特質。規定:首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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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應由你兄弟中立一人_j (申 17:15) ，這樣便排除了外

人承受這個職務的可能性。同時，沒有任何暗示，他

不是一個普通的常人，所以也剔除了所有關於君王身

分的古代神話跡象。君王最高的確證是，他必須是天

主親自選定的人。這當然是反映一個神選的概念，不

過，這裡沒有清晰的指示，神選應該如何界定。我們

幾乎可以肯定，這神選是透過傳統王朝的運作，同時

也是申命紀作者重視達昧王朝的指標。不過，這也只

在撒上、下的歷史敘述中才有清麓的說明，在申命紀

書的本身並沒有交代。另一個特質也很值得注意。

因為在此，有關君王的責任，只是一個很扼要的大

綱，一個重要的規定:君王不可養許多馬，他也不可

有許多妻妾(16一 17 節) ，應該和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有

關。很明顯，令人想起和猜測的，不只是撒羅滿一個

名字;這向我們指出，那時在以色列流行的故治記憶

中，申命紀作者很關注的其中 方面。我們也很意外

地發現，在 18-20 節對於君主有如此虔敬的要求，要

他一生天天閱讀申命紀這部法律書，這是立法者大膽

的宣稱，他們的權威高於君王。如果從法律架構的重

要性和意義來看，這末日梅瑟在以色列歷史中所獲得的

核心地位，是完全協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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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研讀書目

法律規條無疑是經書最核心的特質，很自然，在簡介舊的

和研究以色列崇拜發展，最卓越的學者也有不少，例如:

H.H. Rowley , Worshφ inA月cient Israel, London: SPCK, 1967. 

至於以色列法律系統的發展，以下兩書一般來說是有用

的:

H. -J. Boecker, L aJv and the Administration 01 ]ustice in the Old 

Testament and the Anàent Near East, ET J. 1Ioiser, London: 

SPCI<三， 1980

Dale Patrick, Old Testament La紋， London: SC]\vI 1985. 

應該特別注意以下一位學者處理中命紀的幾部分，這些都

是很有價值的:

1f. Fishbane,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Anàent Israel, Oxford 

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. 

另一比較研究是:

J. Weingreen, From Bible to Mishna , Manchester: Manchester 

University Press, 197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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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為法律建構

如果山站:15 所見的法律條文，代表著申命紀的核

心，同時在很多方面也是此書中最古老的部分，那麼

包圍它的架構:以導言和結尾作為它的開始和終點，

就是它重要的附件。不過，因為法律條文現在有相對

地劃一和協調的結構，包圍它的架構，在編排上就顯

得較為隨便不日缺統一性。在 1:1; 4:44-49; 29:1; 31:1; 

31:30 和 33:1 所出現的分段小引言，以及在 34:10-12

的總結頌詞，顯示了原來的結構，如何將全書組合為

一整體。這個結構有助於組合各種不同的原料，作為

架構的內容。大體上說，大部分學者事實上都同意，

法律條文本身在不同階段建立起來，有些相似和更大

規模的增訂，插入架構之內。這些材料，既不是同屬

一類，也不是透過一套統一的神學概念表達出來。其

實，有些最突出的申命紀神學概念，只出現在書中某

些特別的部分。其中也許最令人驚嘆的事實就是，梅

瑟這個人物，在核心的法律規則內是見不到的，但他

卻完全支配著整個架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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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導言和結尾

以下我們首先列出導言和結尾的內容，以便顯示遺裡

所找到的材料的差異:

A. 導言: 1:1-11:32 

1. 1:1-3:17 

3:18-29 

4:1-43 

斗 44-49

2. 5:1 • 21 

5:22-6:25 

7:1-8:20 

9:1-29 

10:1-2三

11: 1-3 三

回憶以色列民從高勒布至

約但的流浪

許地的期盼

防止崇拜偶像和外邦之神

引介法律

十忘我

主要的誡命

有關法律的訓誨

過去的教訓

天主的成能

以色列對天主的行動的回應

B. 結尾: 26:16-34:12 

1. 26:16-27:10 

27:11-26 

28:1-68 

今 29:1-29

30:1-20 

3. 31:1-29 

31 :30-32:52 

法律是走向至聖之途

十二咒語

兩種途徑一一祝福和詛咒

摩阿布的盟約

對法律的透視

為法律作準備

梅瑟之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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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33:1-29 

34:1 一 12

才每瑟的才兄福

梅瑟的逝世和頌詞

我們可對這裡所見的不同類的材料，作直接的評

估: 1-3 和 3斗章是屬於歷史敘述，回憶以色列在曠野

的流浪，然後重述梅瑟的逝世。 31 章列出撰寫和保存

法律的規定。之後，在 32 和 33 章是兩首長詩，第一

首歌頌天主拯救以民的勝利，第二首前擔國家在許地

的生活。其餘大部分的章節包括各類的訓導，強調法

律的重要和尊重法律的必要，並警告不遵守的可怕後

果。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說，正是這些強烈的訓誨和勸

誠的材料，是申命紀的典型之所在。我們可以假定，

法律必須按其所實施的特別情況制定;因此，我們應

該慎重，不要從我們所見的法律條文中，刪除太多申

命紀人士的文學興趣。不過，訓誨和勸誠的架構，卻

和任何在舊約文學中見到的不同。如果我們利用這些

材料，描繪編寫申命紀的這些作者，我們會傾向於決

定，他們是法律的宣講者更甚於法律的制定者。參閱

〉馬拉在其著作(G. von Rad , Studies in Deuterono旬， p.16)所

說 I這是宣講的法律」。經書的主要特色是關注提

昇法律的地位和重要性。

在檢視導言和結尾的某些特別章節之前，提出兩

個特別吸引學者注意的問題，對於我們的研究相信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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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幫助的。首先是純形式上的觀察，架構的材料，經

常以「你/你們_j ，單數或複數的格形，稱呼讀者(欽

定本[AV or KJV]有註明，標準修訂本[RSV]沒有註明)。

多位學者認為這個變異，代表插入經書的不同資料

層。不過，最近出現相反的意見，有學者認為變異純

粹是風格上的原因(參閱 ~\.D.H. i\Iayes , Comm. , pp. 35-37) 。

這並不是要否定許多研究導言和結尾的主流意見，認

為這證明申命紀的原稿，歷年來累積了不少加插和擴

充的系列。這樣的發展過程，可以假定是曾經存在的。

不過，較可取的做法是，檢視經書不同部分的內容，

以理解這個成長過程，而不是過分倚賴純形式的風格

和語文的準則。

第二個問題是崇高而詞藻華美的風格，是這些

訓導的特色，尤其是 4-11 章。現在從經書可見到的

這種勸告和激勵的風格，是 種文學特1獸，就是說，

與成文的編軍有闊的特徵，雖然它看來是源出於一

個口頭教訓和勸誠是正常活動的情況。它的原創者

可能是宣道人士和教師，而不是狹義的經師。既然

這種崇高而詞藻華美的風格是申命紀最突出的特

色，既然它也在某種程度上，在法律條文的一些激

勵句子中重現，它可被視為辨認它的作者身分的主

要線栗。這，無論如何，是〉馬拉探用類型批判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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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申命紀材料(G. VO l1 R吐， StudieJ in Deuteronomy, pp. 11-24) 

的論據主要的基礎。

導言的另一個特徵也應該注意。在 1:1-3:29 的敘

述，本質上是一個歷史概覽，以回憶的形式包裝，由

梅瑟向全以色列人宣講，同時也重述國家在曠野的流

浪。諾夫(五1. Noth , Tbe DeuteronomiJtic H iJto l]', ET ]SOT 

Supp. 15; Sheffield: ]SOT, 1981 , pp. 12-17)辯論說，這個歷

史概覽，目的不止是為給申命紀一個開埸白，而是概

述事件的序幕，由天主在葛勒布的歐示開始為較長

的申命紀著作至列下(申命紀學派歷史)而編賽。就這

樣，導言便成了這個原質是歷史的作品的開揚敘述。

除此之外，申命紀本身只包含很少量真正的歷史敘

述，反而，這是一部法律之書，由一系列的訓導和警

告支撐著。明辨的讀者可以察覺，引進這個較一致的

歷史透視觀，無疑是標誌著，相對地較遲的申命紀的

文學編墓階段。這樣一來，我們可見到這部法律書，

如何最初或多或少是無時間性的舖排，由天主賜予世

代以色列人的法律，到後來它的權威獲得強化，它的

性質經過修改，得到指定的作者(梅瑟)和 個獨特而

非常明確的歷史背景。使透視點轉移的一個關鍵因

素，是在導言所強調的，梅瑟的中保和歐示士作的重

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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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梅瑟這個人物

如果按照以上對申命紀所作的一般的結論，認為這部

書是在一段時間內，在一個不時補充和增訂的過程

中，逐漸形成的，那麼我們可以認識到，在這個過程

中，增強梅瑟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 環。在記錄原始

法律規則的 12-26 章內，梅瑟的出現，只是藉著在

18:15-22 節中連繫法律與先知的工作而暗示。不過，引

言和結尾，不但是全部內容，都是透過梅瑟而表達，

而且特別強調這個中介性。在此梅瑟的名字經常出

現，而明顯地在強調他極大的重要性(參閱 G. von Rad, 

j\10JeJ， 可lorld Christian Books 32; London: Lutterworth , 1960, 

pp. 31-34) 。

與強調梅瑟取得天主法律敏示的個人中介身分平

衡的，是對他作為轉禱者工作的興趣。這是在書中一

段高度反思的經文(申 9:6-29)中表達，經文強調，甚

至在曠野流浪的時期，以色列人也兩灰因為激怒天主

而面臨滅絕。奇怪的是，在申命紀首先從故治的角度

看它的本質，並集中於追問，天主給祂子民的人性領

袖職 參閱郭士的著作 (G.W. Coats , Rebel!ion in the 

lf7i!derneJJ [N ashvilleλbingdon ， 1968 , pp. 196-99]) 。梅瑟曾

經兩次為這個反叛的國家轉禱，甚至富生命的危險，

來到天主面前懇求。第一個事件是以色列鑄造金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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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事件(申 9:16) 。第二灰是以色列背叛天主，不信任

祂會幫助他們戰勝敵人進入許地(9:23) 。在每一灰事件

中，梅瑟都為全國赦免而祈禱齋戒四十晝夜。重述這

些事件，並且透過梅瑟訓誠的方式表達，不止把以色

列內在的反叛性和有罪的本質，揭示出來，這位傑出

的領袖獨特的工作，也展示在讀者眼前。對於他，經

書作出高度的評價，把他寫成全國性的領袖，是在天

主面前為人轉禱的「天主的人」。他的地位高於君王、

司祭和先知(參閱 34:10-12) 。

表面看來，在法律條文中不注意梅瑟這個人物，

而在導言和結尾中卻大事強調他的工作，這好像有點

矛盾，其實這不過反映經書在不同的部分，保留了不

同種類的材料。不過這強調的程度，提示了解釋這種

變化的原因不止 頂。似乎，與強調梅瑟的重要性的

意願同時出現的，是強調梅瑟作以色列的獨特中介者

的歷史背景。

當我們問:為甚麼梅瑟成為以色列歷史中一個重

要的人物時，有一點是很清晰的，這一定和建立深信

天主法律本身，對以色列的生存是極端重要的信念有

關。強調梅瑟的重要性，因為有意編賽經書的這組作

者，其中一定有不少人傾向於同時質疑，傳統賦予梅

瑟的權闊，以及後來賦予他所頒布的法律的權威。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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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這權閩受挑戰的原因，我們只能間曾經建立過甚麼

敵對的權戚來挑戰它，並從這方面去理解。

在以色列只有一個制度，可從其中找到這種敵對

的權聞。這就是君王制;有關的時期，應該是申命紀

開始撰寫的時期，是達昧族裔擁有王權的朝代。儘管

申命紀只包含一條相對地簡短的有閻王權的法律

(17:14~20) 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經書大部分隱含著，強烈

地批判這個主要制度的態度。這個暗含的批判，還不

致於達到完全抗拒這個制度的程度，不過是想把它局

眼於一個很嚴謹的眼度之內。在申命紀內隱含著尖銳

批判君王制尖銳的態度，這觀點鮑蜀里在他的書中有

廣泛的辯論(見 O. Bächli, JJrae! und die VåJker. Eine Studie 

zum Deuteronomium [λT人NT 41; Zürich: Zwingli , 1962]) 也

參考樸德的著作: ].R. Porter, A10ses alld lvlollarc紗.A Stu吵 ZII

the Bib!.ω! Tradit川I oJ/,toses (Oxford: Blackwe泣， 1963) 。

在申命紀的法律條文的架構中，賦予梅瑟如此重

要的地位，我們可以把它看作，這是經書在表達法律

擁有獨特權闊的方式上，一個很重要的特徵。這套法

律是透過一位監督，並在所有其他將在國內冒起的領

袖一一君王、司祭或先知之上的領袖， 次過給3以

色列，作為永世之用的。因此，違法律是不能更改和

修訂的(參閱申 4:2) ，不能像其他的國法那樣可以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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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。從這個觀點，我們可以看到，法律條文和架構為

互為表裡'這觀點是多麼重要。法律是置於核心的位

置，但是它的權威和它對於以色列的生活的重要性，

卻在導言的各篇講辭中解釋。因此，我們不同意有一

個時期，在學者之間流行的，把法律條文和架構明確

分闊的做法。

3. 十誠

在申 5:1-2 的引言是有關一個盟約的簡述，在這個上主

和以色列，在蜀勒布山上訂立的盟約中，梅瑟是立約

的中介者。在申 29:1 提到的先前的盟約，就是指這個

先於摩阿布平原上訂立，並歐示申命紀法律的盟約。

申 5:6-21 接著列舉最初的葛勒布盟約的條文，這也是

在出 20:2一 17 首先記述，名為十誠的條文。這些都是特

別重要的法律，在很多方面和基本的行為原則是向一

根源，不過在某種程度上，卻與混合了較多其他法律

和規則法律條文不同。因為這十誡也可在出 20:2-17 找

到，兩者這樣互相重疊的事實，形成了它們在舊約文

學中，相當獨特的重要性。在討論它們的特質和意義

之前，在文學上的兩項要點值得先提出來。

第一點是有關現在所見的兩段十誠敘述中，那一

段優先的問題。戴維爾(S.R. Driver, Comm. , pp. 84-86)和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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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學者 樣，認為申命紀的作者只是抄襲出 20 較古老

的 JE(雅鳳典和厄羅因典)敘述。因為在兩段敘述中有

些文字上的差別，見於有關守安息日的誡命中，這個

結論基於一個假設，認為有些增訂是後來才加插到出

凹的文本中，不曾被申命紀的作者所收錄。

第二點，申斗:1- -1- 0 和 5:1-11:32 大部分的經文都圍

繞著一個意向而轉，就是如何使加添的重點，適合首

兩條誡命。這一點已由羅勳克作了有用而詳盡的研究

(見: N. Lohfink , DaJ Ha吵吵的t) 。因此，我們有理由相

信，申 5-11 章收錄十誠，在組合整個導言的內容上，

起3舉足輕重的作用。實際上，導言大部分是由一系

列有關首兩條誡命的訓道組成的。

無疑，十誡本身的結構，它以扼要的條文式，列

舉至重要的人對天主和對一己兄弟的天職，顯示作者

要突出某些特別的行為問題的意圖。首四條誡命列舉

對天主的責任，而後六條與個人在團體內的行為有

關。

艾特(A. Alt)在以上提過的一篇論文中辯論說，十

誡代表 種特殊的「絕對的」法律。艾特觀察所得的

一個特別特徵是，這些被稱為「誡命_J ('commandm叩門

的法律的格式，是天主直接向個別的以色列人講話。

直接對話對於誠命的運作是最根本的。這裡沒有分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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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出觸犯誡命的指定懲罰，因為這暗示，天主自己會

親自對付犯錯者(例如詛咒;參閱申 27:15-26) 。把這些

誡命匯編為十頂，是教學的技巧，目的是方便記憶。

斐力士 (A. Phillips) 進一步演繹和修飾艾特的理

論，認為十誠代表古代以色列的刑法(人 Phillips， Anâent 

Israe!'s Crimina! La紋， Oxford: Blackwell, 1970) 。每一條誡命

所提出的要求背後，是天主自己的權闕，因此沒有必

要清晰地列明觸犯誡命將受到的指定的懲罰。不過，

斐力士辯論說，最初，誡命所覆蓋的每條罪行，都配

以嚴重的懲罰。為維持這觀點，斐力士力證這個有名

的單子，最初比如今在出 20 末日申 5 所保留的要精簡

得多。

這個推論在學者之間受到廣泛的討論，甚至有人

聲稱最初有所謂「簡短十言.J (此片語在德文是

Urde如/吵式的十誠。如果接受這份十誡單子，真的可

以推到梅瑟本身的時代的論點(參閱: H.H. Rowley,‘i\Ioses 

and the Decalogue' , Men 01 God Studies in O!d Testament History 

and Pnψhe少， London: Nelson, 1963 , pp. 1-36) ，這樣的結論是

很難避免的。無論如何，如果要維持，出 20 章所見的

十誡的鋪排是原創的，這一觀點應該是最根本的。我

們前面已指出，這裡的比申 5 章所見的長，而且很明

顯，後者是從此處抄諒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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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可以確定，這樣舖排的十誠，最初的設計是

為單獨使用的單子，或是以口誦的形式，或以文字的

形式，很可能兩者兼備的形式流傳，和申命紀沒關聯。

不過，我們要間的是，它是否在離申命紀很早之前制

成。也許，比這個有關源出時間更根本的問題是，十

誠的本質確實是甚麼的問題。我們曾指出，十誠的格

式根本不是正規的法律條文，雖然它們和宗教事務，

以及用法律包里的社會行為，有密切的關係。不過，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誡命力求概括最廣泛的行為領

域，反而不太注重很精確地細察，可構成犯者可能觸

犯誡命的最細微的每一點。更甚者，艾特自己也注意

到，誡命處理的大部分的事務，都是證實了很難透過

正常的法律程序處理的。猶太人 直以來都認為，不

守安息日是應受譴責的，但這一向是一件很難以立法

對付的事。無疑，在舊約時已經是這樣，這也強烈地

顯示，把這些誡命看作刑法的概念有問題。反而，十

誡好像是為 3補充和強化法律之不足而設計的，因為

認識到總是很難，有時甚至不可能，只是透過法律的

程序，去解決一些有宗教和社會重要性的事情。服從

的責任必須落在每個以色列人的頭上，必須訴諸他們

每人的意願和責任心。

則士丹伯格的看法也和這觀點密切相閱(參閱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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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rstel也efl皂er， Il7esen und Herkunft 品的 ‘'Apodiktischen Recht五\

WM人NT 20 , Neuk旺hen-Yluyn: N eukirchener Verlag , 1965) , 

他認為十言根本不能稱為正確的法律，這只可說是一

種倫理要求的形式，源於以色列團體較古老的氏族倫

理。不過，我們能否追溯這些誡命的特別形式的源

頭，對我們這個研究，並不很重要。值得注意的反而

是，制定這十項對行為的基本要求，排列起來以便增

強古代以色列的宗教和倫理標準。很可能這是在社會

動亂和近於失控的時期引發的。如果是這樣，這和我

們在申命紀別處找到的特徵完全胞合。

因此，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總結說:十誠的單子初

訂的時間，不日申命紀最早的文本的時間，相隔不遠。

誡命顯示的特1戰，與申命紀的法律條文中明顯可見的

特徵相間，同時，也和我們以上所討論過的申斗一11 章

的勸誠的訓話，有密切的關係。

當然，這不是假定誡命內所處理的事情，以前不

曾受抑制。一點也木是!把一直被視為對整體以色列

的福祉關係重大的事務，集合起來編制成條文，在那

些編制者來說，是 件很重大的事情。因此，十誠可

說是代表真正的「梅瑟」遺產的一部分，因為都是與

基本的宗教委身、國家和社會福祉有關的事務。

因此，在探索十誡起源的日期時，我們不是志在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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掘，所處理的特別問題，在甚麼時候首次成為以色列關

注的事情。反而，組合這些問題使之成為首要、終極和

委身於上主天主的事件，才是這單子所蘊含的革新元

素。當然，誠命所覆蓋的個別的宗教事務和道德行為，

從相當早期，已經是以色列人生活重要的關注點。

以下讓我們綜合有關申 5:6-21 的十誠的結論，以

及這十誠和較早出現於出 20:2-17 的類似的誡命之間的

信自{系 : 

1. 申命紀 5 章上所列的誡命是較古老的。

2 有一個時期，表列十條主要誡命的獨立單張，

被用作家庭和宗教(祭獻)教育之用。

3 可能有一個時期，這張單子以較短的形式存在

(常有人認為，這些條文曾經是一些簡短的禁

令)。無論如何，既然我們沒有關於這方面的

確實知識，這樣猜測性的結論是沒有甚麼幫助

或價值的。

斗 在申 5 章收錄這單子，是為了列明天主和以色

列人，在葛勒布山立約的條件，目的是要引起

人對這些誡命最大的關注。

5. 十誡所處理的問題，是申命紀學派人士這個小

團體最深切關注的事項;這是藉申斗-11 章深

入闡釋首兩條誡命的訓話加以強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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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來說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，作為舊約的宗教

和社會意義一項重要遺產的十誠，被視為申命紀運動

的產品，這個結論的重要性。這一論點最早是在 1927

年由莫雲盲提出來的 (S. i\Iowinckel, Le Décaiogue, Par此

Gabalda, 1927) ，不過他的觀點不曾受到恰當的重視，因

為他假定出 20:2-17 所見的單子，是根據 個較古老的

版本而來。

4. 勸誠的講辭

申 5-11 章大部分的篇幅，都包括勸勉和告誠的講辭，

陳述法律最基本的重要性，顯示要忠於天主，只能透

過尊重這些法律而維持的信念，同時也警告，人要面

對忽略法律這種永無止境的誘惑。從現在所見的這些

講辭看來，作為這些講辭的主題的法律，就是在 5:6-21

所表列的十誠。不過，梅思(λ.D.H. i\Iayes , Comm. , pp. 39 , 

160ff.)和羅勳克 (N. Lohfink)兩人觀點相同，都認為這些

誡命，不是這幾章理解「法律」的原始基礎。在一個

相當遲的階段一一梅思把這個時期與「申命紀學派人

士」的增訂階段相連，這些誡命才被引入導言的部

分。如果是這樣，這些講辭最早的一層就是與申

12:1-26:15 的法律有關，其目的也是為了提醒人注意，

生活在許給祖先的土地上的恩賜與誘惑。同一主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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稍後進一步演繹，許多以色列人將在許地上經驗的，

由不同且危險的宗教傳統所帶來的誘惑 (7:1-6 ， 12-16 , 

17-26; 8:1-10 ， 11-20) 。首先，最令人注目的，是這些講

道大量的重複，並以生動和活潑的例證'解釋以民在

將要征服和生活於其中的許地上，所面臨的誘惑的強

大性。很明顯，以梅瑟之名講道的這些訓導者，他們

太清髓，當以民在客納罕的土地上定居後，他們的宗

教忠誠會怎樣被廣泛地濫用，他們對上主的委身，將

會受到怎樣的考驗。

在 7:6-11 這段簡短、肯定以民身分、強調某些基

本神學信條的經文中，有一項關於以色列被揀選的訊

息(參閱第 5 章的詳細討論) ，值得特別注意。同時，這

段經文也肯定，這些強力的神學信念，需要更深入的

解釋，因此，作者需要倚仗天主至極且無可質疑的權

戚(7:8) 。同一個主題，在 9:4 再次出現，不過此處的注

意力轉為，藉別國的邪惡，進一步解釋以色列獨特的

召叫。

貫徹這些講辭的，是把以色列人從埃及拯救出來

的，最根本末日典型的天主的大能與行動(5:6 ， 15; 6: 12,21; 

7:8 ， 1日 8; 8:1 斗; 11 :3-4) 。這是釋放和神聖的愛的行動，

比其他任何行動，更能展示天主的本質和祂對以色列

人的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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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與主導 5-11 章全部講辭的勝利神學平衡

的，是在 9:6-29 引進的以色列人背叛的主題。對比以

民搖擺不定的弱點，和他們對如此厚愛他們的天主的

背叛，天主的威嚴和大能，更顯得光輝耀目。

5. 祝福與詛咒

再檢視結尾中出現的主題，我們注意到，其中一個顯

而易見的，是祝福與詛咒的主題。這個主題，佔據3

27-30 章大部分的篇幅;不過這些資料，都不是同屬一

類。要深入欣賞這些祝福和詛咒的莊嚴和嚴重性，最

重要的是切記，在古代，人們深信宣講之言，背負著

賦有強大的力量和意義。

古人相信，言一旦宣之於口，並在莊嚴地呼求一

個神聖的名字的支援下，就有相當程度的自我實現的

潛力。因此，藉詛咒的形式，言可以為一個人帶來傷

害，否則他不會被認出，而他的罪也不會被公眾所知。

這種情形在申 27:15-26 的十二組咒罵中可以見到，還

是為肋未司祭作公開宣告而設計的。其中包含十二頂

反社會和非宗教行為的例子，所有這些都反映，某些

通常是私下實行，因此也不容易被察覺的行為和活

動。這個單子都有非常古老的公式的痕蹟'和 5:6-21

的十誡一樣，用來支撐 12-26 章的法律條文的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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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來是一系列的祝福(28:1-14) ，和緊接著的詛咒

(28:15-19) ，陳述以色列是否面臨福禍，全在於它是否

服從法律。詛咒的單子在 28:20-68 進一步擴大。更多

有關福禍之下的生活情況的描寫，也按著在 30: 1-20 

出現。

這段在申命紀的結尾部分出現，表面看來似乎很

受重視的祝福和詛咒的單子，有兩項觀察特別重要。

第一，這種福與禍的單子，及其相應的服從未日不服從

法律的關聯，很明顯，建立了一套經驗和思想連貫和

理性的系統。祝福的道路包含健康、繁榮和富足，在

戰揚上取勝，在日常生活上安全;相反，詛咒之道招

致疾病、死亡，在戰揚上敗北和實窮。這樣，生活就

變成 套有秩序、合理和可理解的整體實施，有關法

律的知識，就是理解日常經驗的不幸與奧秘之鑰匙。

這樣一來，申命紀學派人士對於惡毒之神的恐

懼，或其他不可解釋的邪惡經驗，並沒有留下多少空

間;對於與道德無關的災難是侵犯禁忌的報應之說，

也不留有餘地。所有祝福或詛咒的方式，都在已知的

天主法律的大傘之下，整理出來，所有的生活經驗，

也要在這法律的光照下理解(特別參閱申 29:29) 。

第二，這張詛咒的單子，與古代近東的屬國契約

上的詛咒對照，我們發現有許多相似之點。這相似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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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便有些學者(例如: M.G. Kline , P.c. Craigie)有理由宣

稱，在申命紀法律書的結尾部分，反映對古代屬國契

約的直接倚賴，是可以解釋的。申命紀的模式，可能

在某種程度上吸收了這些古代的契約模式，不過，這

不能解釋我們現有的，整個祝福與詛咒部分的全部內

容。

因此，我們不能結論說，這些祝福與詛咒在申命

紀的結尾中出現，純粹是出於模式的考慮。祝福與詛

咒，尤其是對於詛咒的恐懼，是人生活中太廣泛和太

根深抵固的一面，因此，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。在

古代，影響一個人的不幸的可能性很廣泛，它們的形

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預測的。在申命紀，重要的

是，這些單子可用來強調認識上主法律的重要性。上

主的法律成了生活的一個舉足輕重的指引，提供了

整套歐示的知識，使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無論是好或

壞的生活經驗。有時事實也證賣，這套以申命紀為基

礎，有關福或禍的解釋，過於僵化和概括，不能對人

類的命運，提供完全滿意的解釋。無論如何，相信神

明力量的存在，善與惡的降臨不可測，面對這種信念，

申命紀的解釋，至少使生活可以理解，使人類可以擺

脫對這一類惡勢力的恐懼，避免以完全非道德的方

式，尋求健康和幸福。當我們把這法律和客納罕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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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，以莫特神的形象出現的冷峻陰森的「死亡」相比，

我們可以看到，申命紀聲稱法律為人提供生命的道

E苔，是多麼切合需要:

你應愛幕上主你的天主，聽從祂的話，完全依賴祂;

因為這樣你才能生活，才能久存，才能住在上主......

給他們的土地上(中 30:20) 。

6. 梅瑟歌

在 31-34 章結尾的總結部分，主要收錄了兩首長詩，

一是由 31:30 引進的 32:1-43 :梅瑟歇，另一是 33:2咀29 : 

梅瑟的祝福。在以這兩首詩歌作為慶祝天主為以色列

而展示的大能和行動，最適合的結束儀式之前， 31 

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資訊，是關於梅瑟一旦離世，應

該如何處理這部法律之書的問題。以下是三項安排﹒

第一，應在即將展開的進駐許地的行動中，委任若蘇厄

繼承梅瑟作以色列的領袖(31:7-8 ， 14-15 ， 23; 參閱 34:9) 。

第二，安排梅瑟親自將法律寫下來，因為至此為止，

法律只是在群眾的聚會中宣講而已 (31:9 ， 24) 。第三，

寫下來的法律本子，應交由肋未司祭保管，這意昧著違

法律本質上是宗教法律，應該每隔七年，在帳棚節的慶

典中，向群索宣讀全部法律(Booths; 申 31: 1 0) 。在其他

的時候，應把它安放在聖所內的約櫃旁(31:26) 。奇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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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，竟安排七年才向群眾宣讀法律一灰，這樣少的

宣讀次數。不過，這是一次隆重的公開宣讀，必須配合

每日在每一個家陸中的思考和反省法律(特別是的-9) 。

以梅瑟歌為題的詩篇，很明顯是一篇獨立的作

品，看來是在較早的日期寫成，大約稍早於公元前七

世紀。詩歌慶賀天主對以色列所做的事，讚頌祂的大

能，和祂行事的公正末日忠誠(32:3-4) 。它所引進的多個

主題都很值得注意。

其中最重要的是:肯定當天主(至高者， the 'Most 

High' -Heb. Eι 'E!yon)為各國分配產業(即他們所承受的

土地)時，祂保留 3祂自己的 份給組成祂特別的子民

雅各伯 (32:7-9) 。這表達 3一個神學觀點，承認每一個

國家有它自己的神，同時這些國家，按神之子的數目

數算(32:8) 。不過，眾神的至高者，上主，唯獨是以色

列的天主。在指出上主在眾神中的至高地位時，這幅

神話式的圖畫，容許了相當數目的其他神某種可以辨

認的位置。

詩中另一個令人注目的主題是以色列的反叛

(32:15-18) ，說他們向邪神獻祭(32:17) 。這樣的反叛 ， J斗、

無可避免招惹天主嚴厲的懲罰(32: 19-25) 。詩歌接著解

釋這懲罰，是要以那「不成子民的人_j (no people) 

(32:21)來執行，它的後果是毀滅性的。只有經過一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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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心的掙扎後，天主才放棄了對子民進行徹底毀滅

(32:26-35) 。詩歌餘下的篇幅保證，天主決定對子民施

予握手，救助他們。

因此，在這首詩內，申命紀學派人士看到，他們

的國家，是處於天主的懲罰與仁慈之間的平衡點。子

民咎由自取，當受天主震怒下的懲罰，不過，根據歷

史的教訓，他們信賴天主，深信會獲得祂容忍的仁

慈。即便是這樣，詩中表明，子民的將來是沒有定案

的一一判罪不能抹除，天王震怒招致的懲罰效力，依

然維持著。

以梅瑟的祝福為題的詩篇，見於申命紀 33 章，與

創斗9:2-27 上的雅各伯的祝福，非常相似。末日梅瑟歌一

樣，它看來是較早期的作品。詩篇被恰當地編排在宣

布梅瑟之死的 3斗章之前的一章。首先，詩歌概覽以色

列每一個部族的特色和成就，描述了不少重要和有趣

的以色列早期的國民生活和立國的起源。詩人辨別每

個部族的不同特色，並按照這些特色，一一分析他們

的將來。這既是一份先知作品，也是歷史的概覽。

連同這兩首詩和梅瑟離世的簡述，申命紀的法律

條文的結尾部分便宣告結束;而整個梅瑟五書的文學

編黨也達成。梅瑟的工作巴結束，他的遺產也公諸於

世。這個申命紀資料的架構，以這種方式讚頌梅瑟的

[58 中命紀析論l



偉大之餘，再一次顯示3他在全部梅瑟五書中的主導

地位。

深入研讀書目

中命主己的架構一直是多個主要研究的主題。在近期的作品

中有:

N. Lohfinl旦 ， DaJ Ha呻已ebot. Eine U nterJuchung Literari.rcher 

Ein!eitu t.也可lragen 衫I Dtn. 5- 汀， Analecta Biblica 20 , Rome; 

Biblical Institute Press , 1963. 這部書有重要的影響力。

雖然只以德文印行，書中提出的許多問題，梅思(人.D.H.

1\ 1呵'es)在他的評註中也有深入的討論。

有關十誡的問題，以下概論性的書很有用:

J.J. Stamm and M.E. A.ndrew, The Ten Commandment.r in 

Rerent Re.rearch (SBT Second Series 2) , London: SC1\1, 

1967 

E. Nielsen , The Ten Commandment.r i月 New Per.rpective (SBT 

Second Series 7) , London: SC i\I, 1968. 

W. Harrelson , The Ten CommandmentJ and Human RigbtJ, 

Philadelphia: Fortress, 1980. 

有關詛咒的問題，下列的書或論文有用:

S. Gevirtz ,‘\V'est Semitic Curse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s 

ofHebrewLaw' , VT11 , 1961 , pp.137-58. 

D.R. Hillers , Trea!y CurJej and tbe O!d Testament Propbets, 

Biblical et Orientalia 16 , Rome: Biblical Institute Press , 

19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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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梅瑟的詩歌的書和論文有:

C .J. Labuschagne , 'The So時 of ::-'Ioses: 1 ts F叫nework and 

Str叫ure' ， De F肌tu Oris Sui. EJJq)'s in Hono昨 01A. van 

5 e!mJ, ed. I.H. Eybers, F.C. Fensham , C .J. Labuschagne, 

\'Ç'.c. van \'Ç'yk，人 H. van Z汁， Leiden: Brill, 1971 , 85-98 

G.E. Wright，已The La\vsuit of God: 人 Formcritical Study of 

Deuteronomy 32' , Israe/'s Pro戶hetic Heritage , ed. B.W 

人nderson and W. Harrelson, London: SCJ\I, 1962, pp.26-67 

另一部較早期的書，包括從較早階段的批判研究法的觀點

搜集的資料:

人C. Welch , Deuteronomy: The FrameJvork to the Co泊， Oxford: 

Oxford University Press , 19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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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核心神學主題

申命紀最突出的特質是，此書處理所有資料的方法，

無論是在法律條文或架構的資料，都顯示出曾經編

排，以符合某些基本神學概念的痕蹟。比申命紀學漲

人士的風格更突出的事實是，他們所撰寫的一切，都

在一個經仔細和透徹思考的神學架構內表達。這些文

字，大部分可從 5-11 章的訓道內找到，都是刻意地編

排了，以便強調這些神學概念。申命紀學漲人士無疑

是高度神學自我意識和意識形態化的學者，這是任何

舊約作者都比不上的。因此，赫曼 (s. Herrmann,‘ Dle 

konstruktive Restauration. Das Deuteronomium als l\Iitte 

biblischer Theo1ogie' , Prob!eme bib!iJcher Theo!ogie , von Rad 

FeJtJchr.阱， ed. H.W. W01ff; l\Iunich: Beck, 1971 , pp. 155刁0)曾

經力持申命紀神學，標誌著舊約意識形態的核心的論

點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舊約文學中沒有其他的文體可

以和申命紀比較，也不會像此書這樣，對它自己的神

學概念，充滿自信和表現高度的一貫性。除此之外，

事實上，申命紀神學明顯要極力阻遇，某些在古代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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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列流行的思想和行實。再者，在此書內也可找到，

清楚的教育意向:教育某些被廣泛忽略的，有闊天主

的真理，不日以色列人崇拜天主的本質。因此，任何研

究申命紀這部經書的工作，重要的是應該小心強調，

經書對這些基本神學概念的關注。其中最重要的是有

闊天主的身分末日本質的關注。

1. 天主

研究申命紀的核心神學主題，首先從天主的教義開

始，這是恰當的。經書所有有關真宗教的本質，外國

崇拜傳統的危險，以及人與天主共融的可能性等等教

訓，都是源於這核心的教義。更重要的是，所有的蹟

象都顯示，申命紀作者經過長時期和深入的思考和反

省，才得出他們的天主教義。申命紀比其他任何書卷

更注意，任何有價值的宗教形式，必須建基於一套神

學的真理一一一即有闊天主的本質的言論或教義。

這個需要正確地理解天主的意識，充滿這個有力

開揚白: Shema 的宣信 I以色列!你要聽﹒上王我們

的天主，是唯一的天主. . . . .. _j (申 6:-1-)。這肯定天主的

唯一性，雖然不能說是一神主義的全部意義，但已很

接近，猶太和基督徒釋經學者，也一直認為這一節已

包含這項教義。經句所肯定的是:上主，以色列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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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，是獨一的神。祂並不以許多不同的形式在不同

的聖所存在;祂也不是，在其他方面分享祂的本質，

但和祂沒有同等身分的東神之首。這個層級式，並以

其中之首領為眾神之王的眾神團隊的觀念，是古代近

東的宗教傳統最普遍的特質。無疑，這也是在前以色

列入侵期，客納牢地區內，多個不同類型的客納罕宗

教的情況。有許多蹟象顯示，這些崇拜和禮儀的傳統，

直到公元前七世紀末，申命紀編寫的時期，對於以色

列人，仍然真有強大的吸引力。

我們需要小心核算，申命紀學派人士對於以色列

的上主天主，所作的絕對肯定，接近 神主義的程度

有多大。他們肯定只有一位上主存在，但沒有作任何

絕對否定，有其他名字的其他神存在。經書的別處(特

別參閱申 32:9)清草地假定他們的存在。不過，申 6:41

宣信的全部上文下理都顯示，上主在祂的鳳能和愛方

面，都超越其他的神。經文雖然不曾說明，其他的神

不存在，卻很清造地表示，沒有和祂一樣的神。在很

多方面，這是一頂相當直率的聲明，就聖經而言，它

1 譯者註:這一節聖經的章節應為﹒申 6:5 '其他英文聖經，例如﹒
RSV可用， EB 等的章節和中文的相同，不知原著根據那個聖經抄
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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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標誌著一神主義最重要的特質;因此它常被視為實

用的一神主義的 種形式。

這教義所肯定的是:上主超越其他的神，按祂的

本性，在人類所崇拜的神的整個領目中，祂是無可匹

配的(特別參閱 C.J. Labuschagne 的論文: Tbe Inrom戶arabi!i!J

qf }TahJveh in the O!d Testamen人 Leiden: Brill, 1966, pp.114旺.)。

因為感受到，上主是天主的唯一和獨特性，這項基本

真理受到戚霄，才促使申命紀吩咐以民，要嚴厲對待

原先住在福地和崇拜其他神軾的人們 I你應完全消

滅他們... ..因為他們必要使你們的子女遠離我，而去

事奉別的神.J (申 7:2-4) 。

出于我們意料之外，申命紀學派人士對於其他的

神祇，特別是他們極力反對的巴耳和阿市塔特的崇

拜，反而著墨不多。最坦率的爭論，是指向這些外邦

人崇拜他們自己所周三塑的這些男女神祇的神像，這種

行為本身就是錯誤地表達神的真正本性。一般來說，

普遍使用視像，尤其是使用那些豎立的石柱和木柱，

傳達一種強烈的性聯想。無論如何，對於申命紀學漲

人士來說，任何物體，無論是甚麼形狀，無論它所傳

達的象徵性是甚麼，認為它代表天主的臨在和力量，

這種思想就必須排斥(特別參閱申 5:8) 。毫無疑問，任

何神的肖像，都是指向那神，是錯誤地表達神聖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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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和至高無上的戚能。

在申 4:1-4。這段長篇的自11話中， 9-24 這個訓誨單

元，是為嚴厲反對崇拜中使用偶像的訓令而辯護，這

是在舊約最完整的辯詞(只有在依 44:9-20 的一段可

以與之相比)。申命紀的反對是，當天主在昌勒布山

上，藉法律的形式和在訂立盟約中，向以民歐示祂

的旨意時，祂隱藏在火中，沒有任何可見的形像(申

4:12 ， 15-19) 。不過，這樣的肯定，也不過只觸及申命紀

有關天主教義的表面，因為對使用偶像最根本的敵

意，明顯不是在以色列所得到的，w:示的歷史形式內，

而是在這些形像的意念，等於駁斥天主至高無上的權

聞。一個神的周三像可以由人類來把持和擺佈'這絕不

可能是天主。

在申命紀中，還有更深透的意識，認為不是物體，

甚至不是神聖的地方和禮儀動作本身，可以促成人與

天主共融。他們所理解的天人共融，是全內在、靈性

和個人的。這只能由天主探取主動，向祂的受造物伸

手，透過他們在愛與感恩中轉向祂而完成。天人共融，

如果是一次神人之間，真正有效的接觸，就必須包括

著思想、感受和意志三方面。沒有個人的轉向、尋求

和愛天主的行動，就不可能與天主建立真正的關係。

因為這個緣故，申命紀在肯定天主獨一無二的本性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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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接著說 I你當全心全靈全力，愛上主你的天

主. . . . . . _J (申 6:5) 。真正的，人和天主可以互動的祭台，

就是人的心，因此，物霞的聖所，加上禮儀，只能是

促成人與天主內在的接觸的輔助品。

申命紀所提出的這種熱切的有關天主的教義，首

要的後果，是極力提倡崇拜的祭獻限定在一座聖所內

舉行 I上主你們的天主，將由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一

個地方，為立自己的名號，為做自己的住戶斤，你們只

可到那襄去尋求他。_J (申 12:5 '在申 12:1-14 中，這 11茉

有關聖所的法律，是從出 20:2斗中 條較古老的祭壇

法，經大幅度修改而來的)。有不少學者討論過，這條

有關聖所的申命紀法律，是否從 開始就是只為應用

於耶路撒冷而設，正如在公元前七世紀所見的情形那

樣，或者，曾經為某些較早期(北以色列)的聖所而擬

定。這個題目留待第 6 章，連同其他顯示申命紀可能

有源於北以色列的特質的指標，一并討論。

申命紀的天主教義另一項特質，是教義推行的方

式，比它的神學涵義更驚人和影響更深遠。一個事實

是:指定舉行祭獻的聖所是 I上主你們的天主選

擇......為立自己的名號，為做自己的住所_J (申 12:5) 。

天主的名號這概念，被用作代表天主在聖所內的臨

在，很明顯，這是來自一個較古老的思想:祭壇是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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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天主之名的地方(參閱出 20:24) 。但是，申命紀的作

者要避開一個較粗糙的概念，說天主的臨在(希伯來文

戶d月zm=臉龐 face 或個人 person)可以某種神秘的方式

安置在聖所內。他們強調，天主真正的住所只能在天

上的事實，不過，藉在聖所內立祂的名號，作為代表

祂的存在的形式，使人有可能在聖所內呼求祂。這樣

一來，在聖所呼求上主的名號，可以完全排除，使用

偶像以上達天主的任何藉口。這整個發展，標誌著

跨向從心靈和個人方面理解崇拜的一大步(特別參閱:

G. von Rad , Studies in Deuteronom_y, pp.37-44; T. N.D. J\ Iettinger , 

Tbe Detbronement olSabaotb. Studies in tbe Sbem and Kabob 

Tbeo!ogies, CB Old Testament Series 18; Lund: Gleerup , 1982) 。

總之，申命高己的天主教義，非常強調祂個體的本質，祂

在其他所有神祇和受造物之上的超越性，祂在其他所有

被人稱為神或女神之外的獨特性和卓越性等概念。

我們必須接受，在各種不同的客納罕宗教傳統

中，同一位神可能臨在於多個崇拜祂的聖所的想法，

促成了相信在現實中，有許多巴耳不日不同形狀的女神

阿舍辣存在的信仰，即使從古代烏加黎特文本所反映

的客納罕神話中，基本上只有一個巴耳。不過，現代

的詮釋學者發現，很難從反映客納罕宗教性質的古代

烏加黎特，推斷男女神的特別職務和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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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應該承認，申命紀的天主教義發展，已達到

圓滿，是我們在舊約所見的神概念，最圓滿和最重要

的神學轉換點。神聖和超越、無形體、不可見和至高

無上，全部包括在這一教義之內，從此戲劇性地和之

前的，在古代近東世界由來已久的宗教傳統，一刃切

斷。天主以全然卓越、全然世外的形像出現，比在舊

約更古老的文學中所見的天主，在本|生上更個體化。

這樣的改變，只能在撰寫申命紀的作品的圈子裡'經

過長時期的反省，對於傳統的思想，作過全盤的深思

熟慮，才可能蘊釀和發展出來。

一直以來，最主要和實質表達天主在以色列內的

臨在和權能的約櫃'在配合申命紀這套天主聖名神學

下，出現了相當大幅度的再演繹。現在純然從盛器的

角度來描述約櫃，說它是一個收藏寫上法律的石板的

櫃子(申 10:1-5; 3 1: 26) 。這和較古老的前申命紀想法，

相信天主的臨在與約櫃不可分割(參閱戶 10:35位，撒上

的-11) ，有明顯的矛盾。申命紀天主教義的重要發展，

其中另 頂後果，可見於列上的2-53 '撒羅滿奉獻聖

殿的禱詞中，特別強調天主在天上的住戶斤。這篇禱

詞，毫無疑問，應該是出自一位深深和完全贊同，申

命紀所倡導的天主教義的作者之手筆。他利用撰寫禱

詞的機會，解釋聖殿思想，如何可以和申命紀學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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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提出來的高超天主教義，同時並存。這樣，他們是

在努力確立一套有關聖所的神學，以期脫離舊有的那

套視聖殿為神所居住的「房舍」的思想、象徵和詞語。

以上我們已觸及過申命紀的天主教義，衍生了此

書的教訓|最嚴厲的質素，這個事實就是表現民一再重

複和熱切地堅持的，所有的祭壇應該徹底摧毀，所有

崇拜的偶像，和在許地上所有供奉其他神的地方，都

要清拆的訓令(申 12:2-3) 。即使是先知、親屬、兒子、

女兒或妻子，如果他膽敢向另一個以色列人提議，他或

她應改向崇拜其他的神，他應該被處死(申 13:1-5 ， 6-10) 。

以石頭砸死是這樣的宗教罪犯的酷刑(申 13:10-11) 。如

果全城的居民被引誘去崇拜邪神，整座城都要摧毀(申

13:1乞 18) 。雖然這種對異教崇拜的野蠻刑罰，在歷史的

現實中，有很大程度是屬於假設和推理，但它在意圖

上的嚴厲性也不可忽略。現代的詮釋者，如果注意到，

許多世紀以來，這種在宗教上的不妥協，曾經為世界

帶來多少不必要的痛苦和苦難，就一定不支持這種態

度。不過，從它被收入申命紀教訓的核心地位的事

實，可見當時要建一套清晰和一致的天主教義的需

要，所受到的抗衡是多麼尖銳。這也揭示了瀰漫著全

書大部分篇幅的危機意識是多麼大。申命紀的作者都

深信，這些壓倒他們國家的災難，是全國漠視他們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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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繼的，忠於天王的宗教忠誠的事實，招至天王震怒

的後果。他們熱切地感受到，現在是創除這些古代儀

式和傳統的遺毒的時候了。

在學術界曾經有過不少深入的討論，探討這項申

命紀訓導，是否代表 項新穎的訓令，首灰強加於這

個，一向在非常混雜的宗教忠誠氣氛下成長的民族頭

上。不過，也有人強烈地爭論過，申命紀學派人士其

實不過是強化以色列人的信仰特質，它的根源是早在

申命紀寫成以前許多世紀，梅瑟自己的工作。兩種觀

點都可從考古學上，找到相當程度的支持。

總而言之，我們可以說，申命紀提出了一套非常

致和強烈地表達出來的天主教義。這是在一個它的

作者都高度意識到，以色列這個國家的生存，正受到

前所未有的嚴重闖脅的年代撰寫的作品。這樣一來，

它有闊天主的教義，密切地關係著有關以色列這個民

族的身分不日本質的教訓，兩者可說是互為表襄。

2. 有關以色列的教養

如果有闊天主的教義，標誌著申命紀學派人士信德的

基礎，那麼，有關以色列的教義，就是它最圓滿的補

充。我們以上提過，以色列的信經 Shema 以一個呼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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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 I聽，以色列:上王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 2 」

(申 6:5) 。這樣的呼籲假定 3' 以色列是一個清撞地界

定的存在實體，可以直接向它講話，而天主也可被這

個民族稱為「我們的」天主。事實上，在全書中可以

見到，申命紀其實對以色列作了某些很清晰的假設。

以色列可以界定為國家(希伯來文 :gcry 參閱 :TDOT[舊

約神學詞典l ， II , pp.426-33) 。在它的王權內有一個被確

實承認的中央政府(申 17:1 斗 20) ，它居住在一片，它聲

稱曾經許給它祖先的土地上(特別參閱﹒申 6:1; 7:1) 。

這種國土是神賜予的禮物的概念，形成申命紀所理解

的「以色列」一詞中，最主要和最突出的特色;這神

賜國土的概念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包括家庭或氏族繼

承祖葉，並視其所繼承的那片小田地，為一份繼承的

禮物。國土是天主恩賜的問念，是以色列的天主知

識，為它帶來最寶貴的效益。我們提過，全書大部分，

尤其是在 5-11 章的訓導，明顯地瀰漫著一片危機意

識，在此，危機意識直接向對土地的關注(申命紀有

關土地的題目，在 P. Diepold 的研究中有詳細的討論，

見 I.rrúel Lúnd, B\'\'"-\.NT 兒; Stuttgart: Kohlhammcr , 1972) 。

2 譯者註此為英文聖經例如: RSV‘胞，以及本書的譯文，但在
中文聖經此句譯為 I以色列:你要聽 上主我們的天主，是

唯一的天主 J (申 6:4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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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這塊土地，以色列在土地上的存在就要結束。

申命紀有關以色列的本質的另一特質，是藉經書

的類型和風格，仔細而具體地表現出來。正如我們在

前面指出，訓導是向聚集起來，前去征服許她的「全

以色列人」宣講的，但是這描寫相當不真實。「全以

色列人」這稱號，是申命紀常強調的，它的選擇，很

明顯是因為認識，團結在國家整體的經驗中，曾經受

到嚴厲的考驗。事實上，我們也不得不結論說，使用

這稱號，正是因為作者都充分意識到，自撒羅滿死後，

國家已分裂為兩個分離的王國。無疑，以色列人的團

結瓦解，帶來以色列和猶大兩個姊妹國的存在，這事

件一直被視為嚴重的不服從的行為。在申命紀學渡人

士眼中，以色列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民族，它的團結源

於天主本身，因為是祂按自己的意願把他們結成一個

民族。因此，瓦解團結就是不服從，申命紀對於這一

點是毫不懷疑的。

雖然清造地承認以色列是一個國家，生活在一片

天主賜予的土地上，而且，儘管這個形象混合了多種

不同的元素，但經書所展示的形象，是家庭或氏族的

形象更甚於國家形象。結果:所有以色列人都受鼓

勵，彼此以「兄弟J 相待(參閱申 1斗:7; 15:2 ，3) 。

申命紀學派人士解釋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，與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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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聯繫的模式，涉及兩個主要的神學概念。那就是揀

選和盟約的概念。兩者似乎都是從較早，在不同背景

下使用的概念，發展和演變而來。申命紀學派人士擴

大了概念的應用範圈，同時更精確地界定它們所蘊涵

的意義。從這兩個概念，也可以見到另一項特質。那

就是，即使已相當清晰地表達和強調這些概念，但很

明顯，那是在建立和擴大申命紀有關以色列教義的過

程中，一一引介這兩個主題的。以下我們先處理:上主

辦還以@J7iJ這概念，因為它在書中的一處:申 7:6-11(亦

參閱申 14:2)清造地提出來。見申 7:6-8a : 

因為你是屬於土主你的天主的聖氏，上主你的天主

白地面上所有的民族中，揀選了你作自己特屬的人

民。上主喜愛你們，採選你們，並不是你們比其餘

的民族人教眾多;其實你們在所有的民族中，是最

少的一個;而是由於上主對你們的愛。

在此，最顯著的是，以色列被天主特選的概念，

與整個國家密切相關，而且不是透過王權或土地而來

的。以色列是以 個整體民族的身分成為神揀選的對

象。另外，這裡也承認'這個神選的概念，有待進一

步解釋，以便顯示以色列在萬民中被選的原因。最後

我們會發現，只是把重點放在神之愛這個神秘的行動

上，但憑這一點，不能恰當地解決困難，只不過把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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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於不同的參照系統而已。無論如何，有一點是清楚

的，在此承認，以色列的被選，也在某種形式上，聯

繫著上主對其餘國家的存在和身分，也有責任的事

實。這個題目在韋里仁的書中，有更詳盡的討論(見:

Th. C. Yriezen , Die Envàh!lIng hrae!s nad7 dem AT， 人TλNT2斗，

Zürich: Zwingli, 1953; 亦見: H. Seel只lSS in TDOT, II , 73-87.) 。

申命紀有關盟約的教義，首先出現在第 5 章，在

此按著列出十誠，作為這盟約的特別條件或「條款」。

上主我們的天主在高勒布與我們立了約。上主並不

是與我們的祖先立了這灼，而是與我們今日在這里

尚生存的眾人(中 5:2-3) 。

這盟約的概念，在 29 章進一步闡釋。在此提及在

摩阿布平原訂立的盟約，是另一個與昌勒布盟約平衡

的盟約。在以上檢視申命紀的類型和結構時，我們提

過，有數個重要的研究，對經書所見的類型和古代近

東的屬國契約，作過詳細的比較。學者在謹慎的對照

下，承認從申命紀的模式上所見到的，參照這類契約

的痕蹟，應該出現在經書較遲的編輯和發展階段，我

們同意這樣的一次吸收是可能出現的。

我們的看法，和普爾力的論點一致(L. Pcrli 此，

BundeJtheo!02ie im A !ten Testamen!. \\/:-1人0:T 36. Neukirchen 
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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\~l的111: N eukirchener Verlag, 1969) 。他認為這樣的盟約神

學，代表一個申命紀學派的，而不是確實的申命紀(經

書)的神學發展(此說的意義，見以下第 7 章 2 豈有)。在

舊約中的「盟約」這個題目，一直是廣泛討論的題目，

以下是扼要地簡述，它對於申命紀如何理解以色列的

影響。很明顯，這條教義主要的目的，是為了進 步

強調這個信念，認為天主和祂的子民以色列的關係是

有條件的。這不是「自然的_j ，或不可解除的，是束

縛，不過是一個透過天主給予的法律，有條件的束縛。

再者，在強調天主與國家之間的束縛，這種有條件的

盟約性質，申命紀的運動賦予法律一個主要的地位，

在申命紀文學中，法律是核心的項目。法律代表盟約

的「條件_j ，是以色列有責任遵守的，和宗主國加於

屬國一份特別的契約責任一樣。這樣一來，盟約的概

念，賦予法律的概念重要性和地位，這特色在申命紀

中是非常顯著的。在很多方面，申命紀對法律的理

解，不能局限於其他古代近東的法律條文之內，這個

事實令人確認申命紀的盟約模式，是很重要的一個。

和揀選的概念一樣，曾經有過不少的討論探討，

申命紀的盟約教義，在以色列先前的思想中，有否先

例可援。尼可信在他的書中提出論據，認為有(見 :E.W.

Nicholson , God and His Peop舟，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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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ss , 1985) 。不過，毫無疑問，在發展盟約的概念時，

申命紀學漲人士賦予它一個大幅度的神學意義，作為

以色列聲稱它與上主獨特的關係:上主是它的天主的

定義。在連結國家被上主揀選，和他們與上主之間，

維繫著持久的盟約關係，這兩種思想時，申命紀學派

人士找到途徑，保持上主的鳳能遍及所有民族的說

法，同時也保留早前的信仰，祂以獨特的方式作以色

列獨 無二的神。這信仰已超越國家的疆界，但是還

未達到圓滿及完整的普世一神主義。

在停止研究以色列是天主子民，這個高度重要的

申命紀教義之前，讓我們看看申 17:1 斗-20 中這項非常

重要的君王法律。在聖經中，這是唯一的一灰，在憲

法上為君王的職責和身分下定義。這也明顯地標示

茗，申命紀文學，是在以色列仍然擁有一位君王的時

期，或者至少充分期望可以擁有君王的時期，冒現出

來的。在這段有關君王1世位的短論中，我們可以見到

以下的特質。首先，特別強調君王是「由你兄弟中立」

(申 17: 15)的一人，由此而排除任何外方人佔有王位的

可能性，與此同時，也掃除任何君王是半神，或得

到特別神恩的人。他不過是一個人，雖然他是經天

主准許的，同時他的主權也是透過神的揀選而賦予的

(15 節)。不過，這揀選是怎樣顯示出來，這裡並未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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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;無可否認的是，作者有意以這樣的教義，指向某

些王朝原則。這明顯是猶大的王權，如何在涉及達昧

家族之下運作，同時，在撒慕爾紀上下和列王紀上

下，明顯是經申命紀學派人士編輯的部分，歐示了達

昧和他的後裔的王權，就是來自天主的揀選(特別見:

撒下 7: 1-17) 。

申命紀這段有關君王職責的文字，代表著舊約文

學中所見的，對這個制度一個重要的支持，雖然在別

處，尤其是在先知文學中，這制度受到猛烈的批評

(這個題目，以下的著作有深入的討論: F. C凶犯lnanll ，

Der Lf/identand gegen das Kiinigtum. Die antikiinig!.叫'Jen Texte 

4趴E衍sAi悅te衍叩nT叫仰

51.μdω叫dωt， WMλNT 斗判9 ， Neuk山hen-Yluyn ， 1978) 。作為一個國

家，以色列需要一個全面組織和有效的政府。只有這

樣，它才能實踐按法律的命令而生活的要求。不過，

在其他方面，申命紀所表達的，以色列作為 個國家

的理想，都反映著部族團體的價值觀和維繫。這使韋

德推斷，申命紀的以色列概念，直接出於古老的前君

王期，以舍根為中心的部族聯盟(見 G.E. W時ht，

‘ Deuteronomy'，凹， '1' 01 日，凹.324-26) 。但是，這就要反射

到申命紀較早的特質，但是很明顯，這些特質是源於

較遲的，深受以色列在達昧和撒羅滿時代，國家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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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的種種經驗所影響。不只在它的王權理想，同時也

在它認定以色列是一個盟約的子民的概念，甚至在它

理解土地是由神所恩賜的觀點上，申命紀這部經書，

反映著以色列多個世紀以來所享受的，以一個國家的

身分，生活在其他國家之間的經驗。就經書回顧梅瑟

時代和在曠野生活的時期，視之為以色列持續生活的

典範而言，這不是因為這時期，是以民的「黃金蔚月.J'

而是因為它接近歐示的源頭。

3. 崇拜的教義

除了關於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的教義，末日以色列是天

主特別的選民的教義之外，申命紀另一項重要和影響

深遠的教義，就是有關崇拜的意義。以上兩個主題，

自然和必須的結果，就是從神學的角度理解崇拜、這

為神和國家提供持續融通渠道的崇拜。透過崇拜使天

主和子民的關係聚焦，並為以色列提供持續的機會，

重新發現天主，向祂表達祂所期望的，子民對她應有

的愛與感恩。因此，在申命紀學派人士看來，崇拜的

本質就是，為以色列提供時間，讓它反省和重估它的

忠誠。

申命紀就是按這些信念，提出無疑是舊約中，理

由最充分和解釋最一致的崇拜神學。這套有關崇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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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義和目的，直到新約才能找到匹配的理解和發展。

申命紀有關崇拜的第一個創新的做法是，規定所有

祭獻，必須在規定的聖殿內的祭壇上奉獻(申 12:5-14) 。

我們已指出這代表以色列崇拜的禮規和法令極端改

變的程度。在立法之前，散佈在全國各地的許多聖所

內，容納了各式各樣的祭壇。雖然有人討論過，有沒

有耶路撒冷以外的祭壇，是在申命紀法律的管轄之內

(見前第 3 章 2 節) ，毫無疑問，在公元前七世紀末，

當申命紀成為改革有效的工具峙，耶路撒冷聖所是

這規定所指向的聖所。這個中央聖所，是奉獻所有

祭獻和分享祭品的地方(申 12:6 ， 1 斗; 12:7) 。這些活動的

目的，是為使 家人有機會在天主面前 同歡樂

(12:12 ,18) ，同時也讓肋未人有機會分享天主的土地的

利益(12:19) 。

申命紀的法律規定這類禮儀活動，在指定的聖所

內進行的理由，是不難找到的。這是為了確保，所有

這類崇拜，都符合申命紀學派人士所訂立的\他們認

為天主悅納的程序。有許多聖所和祭壇的存在，必有

此書的作者清楚地界定為應受譴責的各種禮儀活動繼

續舉行。單一的聖所，符合對唯一的天主的信仰，同

時也可以確保聖所內發生的一切，有嚴密不日堅定的監

督。單一的聖所，是純正的崇拜外在的表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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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祭品，向天主奉獻全擂祭，並向祂獻什一之

物和初熟的果實，肯定是在以色列興起前已存在了一

段長時期。以色列不過把許多這類實踐，從客納罕地

區整體地承繼過來。當地對於這些奉獻所求獲的，或

如何中悅於神祇不可能有太多的理解，雖然很明顯，

當地也流行著不少假設和說法。有一種所謂「稅收_j'

就是指神祇規定的使用土地的代價，藉著歸還土地出

產的一部份給神，作為確保生命和生產力的手段，所供

奉的祭品亦可供男女神祇消耗和回復體能的食物。在

申命紀內，這所有的解釋，都被一一掃除。以完全一致，

謹慎和合理的祭獻崇拜教義，取代當地這一切的說法，

視所有的奉獻，一律表達對天主的感恩(申 14:22-27) 。

這看似簡單和相當基本的祭獻教義，在宗教歷史中，

是相當遲和相當高度發展的教義。申命紀是一致和謹

慎地從心靈和內在的層面，理解崇拜的意義。

另一個與徹底地重解崇拜目的很相近的做法，是

這些立法者對於食物作出的全面讓步，例如可獵食鹿

和羚羊(申 12:15-28) 。食用這些動物，現在己多少「俗

化_j "3 '只要遵守最低的要求，己可滿足不可吃血的

禁令(申 12:23) 。因此，比較奉獻什一之物，和奉獻首

生的牲畜並吃其肉，兩者的祭中巳性質之分別，只是在

於肉的味道較好(申 12:20 ，26; 15: 19-23) 。

[80 中命紀析論l



我們不要忘記，以色列古代的崇拜模式，最重要

的是三個主要的、分別在春夏和初秋舉行的農業慶節

(出 3斗: 18-20) 。保持這些慶節和闡明它們的功能和目

的，是申命紀學派人士精心規劃的工作，可見於申

16: 1 一 17 。這其中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穎點，是將不曾在

較古老的出谷紀曆法中提及的逾越慶典，末日春天舉行

的無酵餅節混合起來(申 16:1-8) 。把兩個春天的慶節相

連起來的做法，不但是一個突出的發展，同時更值得

注意的是把相當大的比重，放在逾越節上。兩個慶節

相連，是否很早已是某些以色列人的標準估

這是申命紀學j漲辰人士首灰提倡的，都只能是假設的事

件。肯定，申命紀在整合末日連接兩個慶節，並賦予新

意義，這種做法是前所未有的。也許，這正是申命紀

的詮釋和管治的主要特色。

申命紀的崇拜教義，在某些方面對於後來的猶太

不日基督徒的崇拜觀，有更深遠的神學涵義，例如:要求

從「記念」的角度解釋整個逾越慶典， r回憶」以色列

的祖先如何逃離埃及，第一次經驗到真正自由的出谷

事件。較古老的禮儀曆法，像是事後省悟似的，記起

以色列人是在春天的「阿彼布J月逃離埃及(出 3斗 18) 。

申命紀在詳細解釋慶節曆法時，再提到這 點(申

16:1) ，並進一步解釋，吃無酵餅的原因，是為了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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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要忘記，當時緊急逃離埃及的情況(申 16:3) 。此

外，更從這個事件的角度解釋整個慶典﹒「你 生應

天天記念你出埃及的日子。_J (查爾思 B. S. Childs 在他

的書 Memo1J' and Traditioll ill !Jrael, SBT 3"7, London: SC\I, 

1962，悍的ff.討論出谷事件對於崇拜的影響時，曾深入

地探討這個題目)至於其他的慶節，就沒有這樣直接的

解釋，不過其中有不少卻附上猶太的傳統。就這樣，

崇拜就成了本質上是記念的行為，記念天主在歷史中

對人的施恩。從理解禮儀是過去的神聖工作的重演出

發，現在更提升到更內在和心靈的層灰，認識到所有

這些神聖的活動 ， J必須由崇拜者全心全意真切地領

受。禮儀並不能自動發生效用:只有當禮儀變成 種

表達崇拜者本身的愛和回應天王的媒介時，它才能產

生效用。申命紀學派人士藉這種法律規條和解釋，與

古代複雜和廣泛的禮儀世界末日神聖化的宇宙觀，截然

分割。崇拜者藉善生命戰勝死亡的禮儀，參與生命與

死亡之間的大搏鬥'現在已完全被更道德和更心靈化的

崇拜教義所取代，這崇拜的價值，集中於提供一個機

會，讓參與者回憶天主過去偉大的行動。這樣一來，這

些過去的神聖行動的全部效用，就能在當下保存它們的

意義和效益。因此，儘管崇拜有「回憶」的一面，崇拜

作為人與天主融通真正和即時的表達，也不會被忽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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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社會公義

申命紀在這方面的教訓也很值得留意。我們曾指出，

經書的核心，同時也差不多肯定是最古老的部分，是

在第 12一26 記載的法律條文。因此，作為一個整體，

全書的教導，在形式和實踐的意義上，都是 份有關

法律的社會職能的訊息。它指向普通的以色列人，在

它的背後是一股強烈的信心，認定公正的社會秩序，

公平和堅定地執行法律的系統，以及為全體提供的一

般生活質素，全都建基於全體以色列人民，努力維護

公正的社會秩序的意願。在全書之中，對維護社會公

義，表現最熱烈的是在指示每一市鐘，應委任法官和

其他執法官員之後所作的勸誡:

不可違犯公平，不可街情顧面，不可接受賄路，因

為賄路令智慧人的眼目失明;只應追求公道與正

義，好叫你能生存，佔有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土

地(中 16:19-20) 。

很明顯，申命紀學法人士相信，公平和不受干擾

的執法的重要性和優灰。這從經書對於一個已存在且

仍然有效的法律系統，所作的修改和擴充工作可見。

這也顯示出，他們對於任何應用成文法的一條固定法

律為基礎的系統，必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，有高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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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覺。有些案例證實太難按規定的方式處理，需要司

祭的洞見和經驗(申 17:8-13) 。這種倚賴司祭服務的做

法，無疑是源於過去重視，許多法律、商業和家庭的

事件，須在司祭的見證下隆重宣誓的做法(參閱出

22:8丸10) 。在法律事件方面，如果沒有確實的證據證

明罪行，更有必要探用這種做法。總而言之，我們可

以看到，申命紀看這種以司祭為最後的依據的做法，

是處理困難的案件的「灰選」。如果是這樣，學者也

普遍地承認，在申命紀學渡人士看來，努力維持一個

合理、一致和相對地「世俗」的法律和執法系統，是

多麼重要。在這方面，公平和合理的原則，以追求公

義為整個團體的責任，得到相當程度的優先性，甚至

超越禮儀服務。

從有關委任法官和官員的指示(申 16: 18)所依據的

理由，我們可以看到相同的普遍趨勢。這些指示很明

顯是要組合導師和執法人員，共成一個有經驗的整體

(特別參閱有關這問題的著作: H.-J. Boeck口， Law and 

Lψi Administration in the O!d TeJtament, pp.57ff.)。申命紀

不是第一次為以色列引進有組織的法律系統，而是努

力為己在國內實行的執法事務，建立一個更全面和更

有系統的組織基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授權之言是直接

對全體人民說的一一「你要設立.J (申 16:18) ，而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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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君王，相信到此時已是對以色列的法律革新應負責

任的君王。在這方面，申命紀開拓了一個很廣泛的法

律領塌，向著獨立於宮廷及司祭職之外，處理法律事

務的方向，邁出 3驚人且重要的 步。

如果在介紹全面的法律系統之前，要問公義如何

在古代以色列這樣的團體維持，我們可以說，以色列

除了君王和祭耐人士之外，還有 個很大的範團和社

會正義有關，這個範圍內的社會正義，無疑要落在個

別的家庭和氏族的手上。在這方面，申命紀也致力於提

供 個更安全和更公平的執法系統。不錯，申命紀學

派人士確實相信，一個恰當地組織的法律系統，對於

建立一個公平和守法的以色列社會，必定大有幫助。

申 21: 18-21 所舉的例子，是企圖在更大程度上，

眼制個別家庭和氏族，處理自己的法律事務的自由，

最佳的實例。這是對懲罰逆子的管理，他的任性，一

定會嚴重地損害經濟力和作為一個整體的家庭的內

聚力。堅定的管治是:在事情演變成暴力行動之前，

把案子交到城市的長老于上，由他們來審斷。只有這

樣，嚴厲的懲罰，才能由城中長老而不是家庭之長發

出 (21) 。即使申命紀作者對於煽動他人崇拜異神而不崇

拜上主所定的嚴厲處分(申 13:6 ， 8-11) ，使我們震驚並認

為過於嚴酷，但它的目的，毫無疑問，一定是為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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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完全公平和虔敬的團體。

在過去，有些學者據此而認定，這是申命紀朝向

建立一個宗教法律主義的第一步，就如後世在猶太主

義內出現的一樣。他們認為強調對法律條文的知識，

強調嚴厲的執法，和以一套固定的成文格式把這些法

律寫下來，這種種都可視為鼓勵走向這 步的傾向。

不過，如果因此而認為，申命紀把法律主義的宗教觀，

引進古代以色列，這未免過於武斷。申命紀所關注的，

無非是提倡一個合理公平的法律系統的理念，和有紋

的實施，而不是擴大法律衝擊人民日常生活的範圈。

一系列的社會事件，可能被視為一種祝福，但當事件

有所改變，也可能被語大至成為一種危險。

申命紀強調按法律的內在精神應用法律，而不墨

守成規，這其實己包含顯著的實用精神。書中呼籲讀

者不要忘記，他是出自 個為奴的家庭就是 個明證

(參閱申 15:15) ;同樣的精神也見於一些有關奴隸的指

示，指定當奴隸為奴的期限已滿，不應讓他空手離去，

應慨慷地給他一份農業產品和羊畜，使他能重新度自

由農民或市民的生活(申 15:13-14) 。

也許有人認為，申命紀強調社會正義，鼓吹建立

個公平和全面實施法律的系統，意昧著申命紀學派

人士所經驗的以色列，已成為一個相當無法紀的社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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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的，許多學者都感受到，申

命紀學派在這方面的教訓，正反映著對公元前八世紀

的大先知，強烈的依賴。

不過，實際上是很難對不同時期的團體，相闊的

社會意識，作有資訊根據和確實的比較。在這方面，

申命紀確認為至重要的事項，在當時的古代社會，也

是很廣泛和持續地存在的問題。如果有一個獨特的因

素，導致申命紀學漲人士所經驗的社會內的道德健康

嚴重崩潰，很可能這就是長達 世紀的亞述帝國的統

治。這幾乎肯定是使團體蒙受嚴重的經濟瓦解，末日導

致被剝奪一切的後果，以及因此而拼發出來的，達到相

當大程度的企業的貪婪和剝削。這很可能也對家庭和

民族的生活動力，造成破壞和崩潰。這樣一來，以色

列的社會正義的基本結構，受到被亞述管轄下長達一

世紀的，被以色列人視為受詛咒的經驗所聞霄，是很

容易理解的。無論這個解釋看來是否簡單化，申命紀

學派人士深信，這種隸屬國的身分，是天王懲罰之手

指向國家的象徵。我們也不要奇怪，的確有人相信，

以色列喪失國家自由，和深沉的、影響社會生活各層面

一經濟、政治、宗教的社會抑鬱，密切相關。

總而言之，申命紀有關社會正義的教導使人印象

深刻。它無疑是基於對一套成文的法律條文的效用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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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，相信執行這些法律條文的官員，不曾被腐蝕，

而且全心忠於申命紀學派人士提出的國家理想。這樣

的一群官員是否存在，是有疑問的，有不少的批評家

和釋經學者，甚至也認為申命紀的法律太理想和木實

際。無論如何，有一點很清晰，他們相信，即使在一

個困難和沒有前途的年代，建立清晰末日肯定的概念，

堅守某些原則是很重要的。在人類的歷史中，有些最

有價值和影響力的社會改革文獻和道德理想，往往都

是由社會秩序混亂和動盪的時代催生的。

總結討論這段申命紀關於公正社會的概念之前，

值得關注的是，經書最後的編輯工作，似乎從充軍巴

比倫的時代，在耶路撒冷落在巴比倫軍手上，公元前

598 那年開始。可能有些學者，會把它定於公元前 587

年更慘烈的崩潰時期。這幾I暑政治災禍的後果是:更

多尋求忠於自己作為天主子民的聖召的人們，發現他

們流亡的處境，很快就變成多少是永久離散的景況。

於是，申命紀提出的，由家庭各自負責成員的基礎教

育的團體(參閱申 6:7-9) ，是在社會秩序和福利方面自

我監督的團體，這個有關團體的理想，越來越重受重

視。在猶太主義逐漸發展成為「一部書的宗教」時，

它還發展過程深受申命紀的影響，它的發展後果，卻

再也不是國家而是團體的宗教。此後，各猶太人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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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展現的，深切關注社會正義的猶太生活特j獸，直接

表現在忠於天王軍日關注天主與他們立約的條件上。這

切是始於申命紀這部書，是它把這份對公義的關

注，投射在它的宗教目標的最前線上。

深入研讀書目

除了本章提及的參考書和文章之外，請者可參閱本人的一

本論中命紀神學的小書: God'J ChoJen Peψ必(London: SC\I, 

1968) 。至於中命紀中有關以色列概念的討論，以下這一部

較早期出版的書還是很有用:

G. von Rad , DaJ GotteJvolk im Deuteronomium (BW"\NT 1日， 11 

[=36]; Stuttgart: Kohlhammer , 1929) 。此書的影響力，卻

見於作者後期，但更廣為人知的是作者有關中命紀的

論文。

有關社會正義的主題，有價值的資料見於:

L. Epsztein 、 5ocia! J UJti仿 1前 the Anáent Near EaJt and the Peop!e 

。f the Bib!e, Lond。此 SC\I ， 1986 , espec凶ly pp.104-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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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作者如歷又背景

至此為止，在提到申命紀的作者峙，我們總是以「申

命紀學派人士J 代替，因為這個名稱，對於他們的身

分，是一個適合而開放的評估。同時，我們也提出幾

個特質都指向推斷，經書大約在公元前七世紀期間在

以色列出現。這是得到普遍地支持的批判學的結論，

雖然它也是個受到多項附帶條件約束，和多次11霎訂的

結論。首先，對於這部所謂「梅瑟的法律書_j ，這好

像相當不協調，甚至是可疑的判斷，因為經書的整個

結構和表達方式，都向我們清楚地指示，它自稱是以

色列宗教的正宗梅瑟傳統。不過，要否定它這個宣稱，

說這是錯誤或虛假的，也是不正確的想法。這部經書

明確的意向是:為它的讀者提供，關於梅瑟信仰和道

德的內容正確的資訊;但不能從較狹隘的批判法的角

度，決定它現在的文學類型，確實是甚麼時期形成的。

經書的整個氛圍都顯示，它所關注的是保存 個古老

的，在作者看來是已被證賣的，梅瑟留贈給以色列的

真實無誤的遺產。這個傳統以這種特殊的文學方式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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遣，這個事實，只不過顯示，這些作者意識到，時間

的變遷和包圍以色列的誘惑，是如何模糊並損害了他

們所認定的真正梅瑟信仰的內容。他們最誠摯的心願

是向讀者呈現一幅，清晰而確實，真純而古老的梅瑟

信仰的圖畫。

1. 創始的時間

我們曾指出與這部書創作時間有闊的幾點。在 1805

年，韋德何l\I.L. de Wette)提議，申命紀就是在約史雅

(公元前 639-609)統治第 18 年，即公元前 623/622 年，

在聖殿找到的那部法律書，這是朝向現代的梅瑟五書

研究發展的第 步。法律書的發現，在列王紀下 22-23

章有詳細的記述，那是在重修聖殿時發現的。發現的

結果，帶來影響深遠的崇拜改革，這次改革最重要的

後果就是，貝特耳聖所被褻渣和摧毀，無數較古老的

客納罕宗教棲身的不可辨認的「高丘_j ，也被搗毀。

把申命紀和約史雅的法律書相連，為學術界提供了一

個確實的日期，作為研究工作的出發點，並為批判法

所力持的，梅瑟五書大部分，甚至可能全部，都在梅

瑟之後很遲才寫成文字的辯論，帶來重要的支持。

這項觀察，從文學的透視點，為崇拜的發展史和

它在古代以色列的制度，特別是申命紀所提出的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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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特質，崇拜集中在一個聖所舉行的崇拜中央化教

義，提出 3重要的洞見。按這個基本的批評尺度，以

色列崇拜大部分的特質和實踐，現在可以很容易地界

定為前或後申命紀的特質和實踐。

此後，批判研究法需要進一步發掘的，看來就

是:約史雅的法律書(申命紀)比它被發現的時間，究

竟有多古老。學者中有些意見傾向於認為，申命紀大

部分的內容，不可能在它被發現以前寫成文字，這意

見導致一個無意義又無用的評估，說申命紀其實是一

個出於「宗教虔敬的欺騙_j ，由原作者把他們聲稱是

梅瑟法律的文本，放在聖殿裡。這一說已被完全擱置，

並被認為沒有嚴肅的學術價值。申命紀當然要記述一

份古代的法律，但同樣清楚的是，在這樣做的同時，

它也表明，在以色列的生活中發生 3許多事故，使這

套法律受到嚴重的忽略。這種說法並不排除一個很大

的可能，申命紀在陳述梅瑟法律時，特別強調一些以

前得不到同樣重視的特質。

申命紀的法律書，在某種形式上和列l' 22-23 章所

記，約史雅時代，在聖殿內發現的書相關，此說一直

是聖經的批評研究法的基石。不過，由這觀點引發的

許多問題，依然沒有答案。當然，其中最重要的是:

此書是否在很早的階段已寫成，只不過一直存在聖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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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檔案裡'一直到約史雅推行宗教改革時才被發現。

有些人認為這部書是屬於「憲法」之類的文本，最初

源出於前君王期的鄰近同盟的時代，這是此書最古老

的創作說。接著可以假定，自從它在君主期引進之後，

就 直長期被忽略。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書中有不少

的內容，雖然不常是很直接，但確實反映約史雅時代，

甚至他之後的歷史和政治事件。當然，不想在此預先

判斷一些重要的課題，但是，假定申命紀在成為以色

列的政策有效的工具之前，有一段很長的時期是 份

被隱藏的文獻，也不是一個有效益的假設。較好的說

法是，它的作者盡了很大的努力，保存了他們認為在

以色列生活中，不可或缺和古老的東西，而不是他們

很幸運找到一個古老的卷宗，正好切合他們的需要!

按以上數章的分析，申命紀種雜的文學結構清晰

地顯示，我們應該考慮，它最初的卷宗是否只包括申

1午 1-26:15 中最初的法律條文，還是，最初也包括我們

現在所見的經書的更大部分。長期以來，前者是學術

界的興趣所在，也是許多批評家的取向，雖然這是個

相當粗糙和容易的評估。我們已指出，事實上，在經

書的整體結構中，開始和結尾見於斗:44 和 28:“'表示

這兩段經文在某一個時期，是它的內容的界限。不過，

如果說原始的申命紀是法律書，導言和結尾不過是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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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書的擴充，這樣的結論可能造成的誤會是，這使申

12:1-26:15 的法律部分，也是經過擴充的推論，也不容

易成立。我們前面已分析過，導言和結尾經後來擴充

的種種情況。不過，我們也指出 個要點.經書的法

律條文，正是它最古老的部分。

以上所說的這 切都向我們提示:在確定約史雅

時代在聖殿找到的法律書，就是現在所見的申命紀之

前，要小心辯證。有不少學者承認，兩者之間有某種

聯繫，其中有幾個人更致力於尋找，當法律書在約史

雅時代在聖殿中被發現時，它的內文確實的長度和類

型是怎樣的。在許多現代的學者看來，越詳細檢查約

史雅改革的特質和假設，就越發現兩者的連接線並不

直接。這並不是否定有一定的聯繫，只不過，很可能

和較早前的學者們所設想的不同。無疑，有些人會認

為，法律書是約史雅改革的產品而不是它的預設，有

某些特質可引導我們從這個結論，找到一個重要的真

理要素。所有這一切都顯示，在希望對約史雅時代找

到的法律書的範圈，作出清晰的判斷之前，我們應該

小心考察和研究，這位君主所推行的改革的本質和預

設。這我們只能透過仔細分析，約史雅統治期間及他

死後，廣泛的猶大故治情況而進行。

從產生申命紀這部書的政治背景來看，有數個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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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不斷成為二十世紀討論的核心。這些考量似乎已

蓋過，狹隘地推敲申命紀經書的創作日期的問題，而

指向一些更重要的研究重點的改變。

2. 政治背景

從公元前 622 年約史雅改革背後的故治變遷的角度來

看，有兩項特{獸，很清晰地顯現出來。第一，假定這

改革必定發生於公元前的0 年左右，約史雅統治期

間，當亞述對猶大的控制，逐漸減弱，甚至最後崩潰

的時候。自從公元前 736-733 年的敘利亞一厄弗辣因

戰爭之後，一世紀以來，依撒意亞先知非常活躍，猶

大一直處於亞述的宗主權之下。到公元前 639 年，約

史雅以九商之稚齡登基時，隨著東部的反叛和張力的

增加，亞述在帝國西部的影響力，已經大大地滅弱。

E述無力控制猶大，及隨之而來的，它的戚力在該地

區的鬆吧，正是約史雅統治期間，主要的政治現實。

這不能說與列下 22-23 章所記，猶大出現的偉大宗教

改革，全無關係。這灰的改革，從它努力爭取的成就

來說，實在已是猶大獨立自主，擺脫亞述人的控制的

意識復甦的現象。我們很難想像，約史雅和他的課臣，

不曾奮力爭取這種自由，和致力除去亞述在他們境內

的統治痕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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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有一個較遠的因素，在思考申命紀創作的

政治背景時也值得考慮。自從撒羅滿死後，多世紀以

來，猶大末日以色列南北兩國，分立而治。分裂的核心

問題在於，北國不願意效忠達味家族的主權統治。仔

細撿查約史雅為符合他自己的改革要求所探取的步

驟，我們發現最主要的是，拆毀貝特耳的祭壇末日高

丘，強暴地壓制這裡的司祭(列τ23:15-20) 。很明顯，

這只能解釋作約史雅下定決心，要乘亞述對北方疆土

的控制減弱，亞述再無力控制自己在此地的努力經營

的良機，重整以色列，使她成為一個統一的王圈。約

史雅和他的一班課臣有野心，按達昧和撒羅滿時代所

留下的偉大傳統模式，重新塑造 個以色列王國。統

一的以色列，末日因為是天主特選的民族，使它在萬園

中，有獨特的優越地位和命運等思想，在約史雅時代

的政治舞台上有大膽的表現。我們已看到，這些主題，

在申命紀中的確有充分的表達，不過，那些相當精細

的勸勉，足以使人認為，假定經書的這些特質，就是

約史雅野心的目標的文學基礎，是過分草率的推斷。

廣泛地考慮過約史雅統治期間(639-609BC) ，在猶

大出現的政治發展，我們可以更充分地理解，申命紀

教訓的政治意義。根據列下 22:3 的記載，在約史雅統

[96 中命!.己析論 l



治的第十八年 1 (623-622B C) ，耶路撒冷的崇拜改革展

開，而他自己卻在公元前 609 年在默基多與埃及人作

戰時，戰死沙揚(列下 23:29-30) 。這第二個事件，可以

證實約史雅一心要恢復以色列為一個主要大國的政治

野心和期望，以及這些期望如何受到巨大的挫敗。這

種追求偉大的政治成就的意識，加上對實現期望的幻

滅和失望，對我們了解申命紀這部書的許多特質，大

有幫助。我們前面指出，這是一部法律書，有高度的

靈11雪和道德格調，不是 紙我們預料可以從一個如許

強硬和進取的朝廷大臣手中，取得的正式改治憲章。

再者，這種顯著的內在和宗教格調，實徹全書，強烈

地提示著，約史雅在公元前 609 年陣亡的事件，以及

事件所帶來的後果，都從書的組合反映出來。

我們從申命紀的文學類型和結構中得出的結論

是:此書不是經仔細策畫u ' 氣呵成的統 體，而是

集合了在不同階段中所作的補充和增言了，編綴而成

的。帶著相信申命紀必定在某方面，與約史雅改革的

法律書相連的信心，開始檢視申命紀的政治背景，絕

不能解決所有關於此書的問題。我們應該考慮增訂申

1 譯者註:中文聖經的記載是在約史雅十八歲的那年，與英文聖經
的V司 NEB 和 18 有輕微出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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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紀的過程，一直維持了多久，是些甚麼事件觸發了

這些增訂的工作。

約史雅在公元前 609 年逝世後，他的兒子約阿哈

灰(沙隆)受傅繼位為王。但是三個月後他就被埃及法

郎廢除，另立他的兄弟厄里雅金(約雅金)取代他的王

位，約雅金看來是個較為順服的藩王(列下 23:34-35) 。

不過，到了公元前 604 年巴比倫取代了埃及，成為控

制猶大事務的勢力。

當約雅金背叛巴比倫時，猶大的反抗迅速被掃

蕩，而耶路撒冷在公元 598 年被圍城之後木久即被佔

據。到此時約雅金已亡，他的繼承者耶苛尼雅，和其

他的臣僕司祭和群眾，被從猶大搶到巴比倫(列下

24:10-17) 。從此開始了長期充軍巴比倫的歷史，雖然，

個達昧後裔漆德克雅仍保持3猶大的主位十年。之

後，再度發生背叛巴比倫的事件，耶路撒冷再被圍城、

佔據，最後在公元前 587 年受到嚴厲的處分。聖殿被

毀，最後 個達昧後裔的君王被廢除。因此，公元前

609 年約史雅的死亡及其所帶來的災難後，在接下來的

二十五年內，有更大的災難接撞而來。

研究申命紀這部書的學者的問題是﹒這些後來的

事件， 直到公元 587 年聖殿被毀，在申命紀的文學

發展中，反映了多少。要提出一個由確實的證據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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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清晰的結論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過，至少在公

元前 598 年耶路撒冷首灰被巴比倫人佔據，和猶大人

開始被充軍到巴比倫的時期，反映在申命紀某些增訂

的文字中。例如被擊敗的警告，被圍城和被充軍的可

怖，都在申 28:25-68 一系列的詛咒中，詳細地陳列出

來。當然這些描述災難的片段，可能來自更早期的經

驗。可是，警告的尖銳性，強烈地提示，因為約史雅

曾經鼓吹以色列的再統一，猶大經驗到一段破壞力強

大，考驗嚴隘的日子。是從國家的希望和大膽的期待

的調子，轉為恐懼和嚴重的警告，強烈地向我們指出

這個結論.申命紀有許多部分，尤其是導言和結尾，

對於猶大在巴比倫的掌握下的不幸，非常敏感。如果

是這樣，那也很可能，公元前 587 年發生的大災禍，

耶路撒冷的宮廷和聖殿被毀，達昧王朝喪失，也反映

在這些警告中。這觀點受到越來越多學者接受;現在

所見的申命紀越來越被視為約史雅改革的產品，反而

不是改革的基本假設。

我們從約史雅統治的政治背景，及這背景對於理

解，他十八年統治期間在全國推行的崇拜改革的涵

義，看到這些對我們理解申命紀這部書，有相當大的

意義。我們可提出以下很突出的幾點: 1 應該接受:

改革的首要目的是重建一個統一以色列主園，以耶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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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冷為其宗教中心的工作的一部分。王國的首領應該

是達昧王朝的一位君王。 2. 至於撤除任何非雅戚宗教

傳統的痕蹟，這不過是再肯定以色列分裂的身分，和

脫離被外在的政治和宗教干擾的自由等更宏觀的關注

的一部分。整整 世紀，尤其是默納舍統治其間，亞

述欺壓和詐騙的痛苦，記憶猶新。 3. 在申命紀找到

的，奇妙地從個人和內在的角度，再詮釋崇拜和社會

關注的程度，是形成約史雅改革熱誠的一部分，這種

說法值得嚴肅地提出質疑。 4. 綜合這些事實，我們可

以看到，只有在約史雅統治最初的政治野心，隨著這

位君王的死亡而沉沒，以及巴比倫的勢力進駐猶大之

後，這種從更內在和更靈修化的關注點，改革以色列

的宗教，才有可能出現。正是在這樣的體會下，我們

要問:我們現在從申命紀所找到的，有多少是出敢對

約史雅的成就失望的後果，而不是他的成就的預設。

5 因此，我們可以接受，現代的學術研究承認，申命

紀和公元前 623月在修萱聖殿時，在聖殿內發現的法

律書有關聯是對的。不過，過分細微地辨認法律書和

現在所見的申命紀的共同點，是不正確的做法。我們

幾乎很肯定，現在所見的列下 22 章的敘述，特別強調

重新發現法律書的重要性，有可能是一位歷史家，在

他所寫的歷史事件發生約半世紀後寫成。他對這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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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所關注的重點，與約史雅朝廷所關注的不同。他這

樣做是得益於他對於這些事件的事後知識和洞見，這

些事件在約史雅死後發生在猶大和它的君主身上，它

們的本質也出現很大程度的摧毀。

3. 申命紀學派人士的身分

到現在為止，在提到申命紀的作者時，我們只是簡單

地稱他們為「申命紀學派人士_J而沒有進 步說明

他們的身分。其實，這是叫人驚奇的，雖然他們很清

踅地聲明他們所支持的結果和不支持的事情，但他們

不曾直接表露自己的身分。作為 個初步的結論，注

意這些編黨申命紀這部書的人和那些與約史雅君王

及改革工作關係密切的人之間，有一定的關聯，似乎

已足夠。接著我們可以間，改革敘述所提到的人物，

例如書記沙蓄和大司祭希耳克雅等人的重要性(列下

22:3人等)。列下 22-23 章的歷史敘述者，對約史雅和他

的行動，寬厚的讚賞，連同他對於改革本身明顯的熱

情，可能會使某些人同意，申命紀學派人士，是一個

耶路撒冷高官的圈子的說法，相信這些人士與君王的

關係密切，很容易說服他支持他們的理想。這種說法

有一定的普通常識的基礎，但是，仔細分析，不可能

是全部的真理。

[101 作者和歷史背]



反對這觀點其中 個重要的論點是，認為申

17:1 斗 20 所列的申命紀君主法，對整個爭取王權的事例

保持這樣的沉默，同時又表現如此明顯的謹慎和抑

制，如果說這段經文本身是出自一個強烈地保皇的小

圈子的手筆，這是不可思議的。我們只要想想，那些

君王聖詠如:詠 2，峙，肘，101 ， 110 和 132 ，把君王的職責，

賦予如此崇高的地位，這和我們從申命紀所見的正好

相反，從此我們也可見到，申命紀的立法是多麼謹慎。

此書不但不在追求一位強硬和有效率的君王，反而是

在尋找一位虔敬的法律學生!

我們注意到，申命紀對於梅瑟工作的極力推祟，

很可能是有意在一個強大的君王制之外，提供另一個

更基本的選擇。這種推測，切合申命紀在引進王權之

前，努力為以色列尋求一套國家的「政治制度」或「憲

法」的做法。經過默納舍可怖的統治之後，約史雅的

野心，是要使以色列洗脫受亞述宗王國控制的一切恥

辱，這個目標和現在的申命紀所顯示的重要目的，顯

然不同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也注意到，就可祭支持約史

雅的改革來說，在列下 23:9 就可清踅地見到，申命紀

最主要的爭論，即﹒所有自力未人都可做司祭，但是耶

路撒冷的司祭不接受他們。因此，即使有些耶路撒冷

司祭支持申命紀學法人士的理想，我們很難不懷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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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之中實際有多少人這樣做。說希耳克雅大司祭支

持，也不過是猜測而已。

我們也說過，申命紀的核心問題，與反映約史雅

改革主要目標的事件的本質，有可以識別的差異，這

進一步支持以上的結論。那麼，我們可以轉向另 個

領壩，去探究有關申命紀作者的更多資料。很明顯，

經書對於先知有高度的評價，甚至把他們的大英雄和

模範:梅瑟，推崇為先知(申 18:15-22) 。此外，在被認

為顯著受了申命紀學派人士影響的著作中，有許多指

示，都指向申命紀學派人士，是一群深受 個在以色

列和猶大蓬勃地發展的先知圈子影響的人(見: E.W 

子':icholso位， Deuteronomy and Traditio月， Oxford: Blackwell , 1965, 

pp.58丘)。

這個結論最初聽來很吸引人，但受到很強烈的反

對，最終還是要擱置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經書對

於作為一個整體的先知有好評，它賦予先知的職責，

並不是 個使他們擁有權勢的職責。他們與解夢者關

係密切，只是稍優於預言者和占卜者而已(申 18:9-泣，

參閱 13:2) 。有關先知職務更全面和更積極的畫面是:

呼籲悔改的宣道者，他們勸勉以色列人重返遵守法律

的道路(列下 17:13-16) 。這是對於工作的以色列先知，

過於間接和典型化的描述，不符合申命紀學派人士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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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大的先知直系大弟子的結論。無可否認，他們曾稱

梅瑟是一位先知，但他們也清楚地表明，梅瑟不只是

一位先知而已(34:10-12) 。這使我們看到，申命紀學派

人士，一方面尊重利欽佩先知，視他們為至深切地忠

於上王天主的典範，是表揚以色列的正直和天主選民

的召叫的人;但是，他們自己卻不是先知。他們並不

以先知的態度講話，卻一直以非常獨特的方式解釋先

知的職責。他們把先知定位為教育者和國家的改革

者，而他們自己，卻一點也不顯出有任何高度清晰的

先知宣講模式。

另一個相當不同的申命紀學渡人士的身分的可能

性，相當不同的可能性，是由韋因飛提出來的(見﹒ ;\L

w亡臼infeld ， De叫t{的f向er，仰f仰'On仰'01.句布吵吵ya叫N盯叫正dt川bμ♂ De叫μf的er，仰om刀Jμ('可 5('h加0 '01， P仲p.2μ44衍ffι刊.) 。

他注意到申命紀學派人士明顯地希望，可以利用國家

所有的行政力量，去推行他們的主張，維持 股嚴謹

而活躍的、忠於唯一的上主天主的動力，因此，他進

一步地指向一個，顯著地與演講模式和教育目標有密

切關係的智慧作家成員的身分。他相信這類的智慧技

巧，在古代以色列的政府和國家行改的圈子中，有特

別培育，他認為申命紀學派人士的圈子，大有可能在

這類的政府人員中找到。不錯，他的推論有幾點值得

注意，無疑，在申 5-11 章的訓誨辭中，修辭風格的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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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很高，這向我們提示，這是屬民一群慣於公開演講

的人所擁有的，經驗老到的技術。宣道不日遊說的技術，

以耀眼的風格，在這些演講中跳動。但是，要證明古

代以色列的文官職務與智慧的追求等同，是做不到

的。正如說申命紀學渡人士是出於先知弟子的圈子，

同樣，也可以說他們和智者有關聯;兩者是有相當的

密切性，不過，顯著的差異性也不少。雖然與智慧作

家華麗的修辭有些關聯，但申命紀遠遠不是一部典型

的智慧書。它的設計是一部法律書，當然預定了和一

個政府的法律部門有密切的關係，但只是很不完整地

和一個真正的法律結構和風格相關罷了。

以上所有的這些考慮，都警告我們不要輕易地把申

命紀學派人士，和古代以色列任何一個專業階層直接相

連。最接近的是，想像一個「革新團體_j ，以一些來自

不止一個民間領袖的小團體為成員。看來我們有很好的

理由可以接受，申命紀編黨成文獻，目的是要在以色

列凝聚一種新的團結。它從當時猶大正面對的一連串

危機，看到上好的機會，可以迫使全國人民從深心「回

皇帝」唯 的上主天主。它相信可從過去的事件取得教

訓，尤其要記取，自從亞述的勢力入侵地中海中部及

愛琴海沿岸的國家以來的那個世紀，北國所面臨的可怕

的遭遇，。乎籲重建一個革新清潔和淨化的以色列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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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申命紀和北國

申命紀教訓其中一項超卓的特質，在二十世紀以來，

不斷受到學者的注意。這就是經書所反映的，以色列

北圓的傳統、神學和政治目的。公元前 922 年撒羅滿

死後，北方十個部族脫離達昧王朝，以色列馬上分裂

為兩個王國。申命紀學派人士強調以色列的團結，很

明顯，他們把這個事件看作一個大災禍。不過，在舊

約所保留的大部分早期的傳統，都反映一個猶太(南國)

背景。有關北圓的生活和宗教傳統，除了在列上下那

些有爭論色彩的記述(例如列上 17一列下 9 '厄里亞和

厄里盟的故事) ，留傳下來的實在不多。既然在申命紀

的教訓，是如此突出，既不是保君王制也不是保達味

王朝，甚至更不是無條件地保耶路撒冷，那麼，它的

教訓最終可以不是由北方的以色列圈子而來嗎?這個

結論是 1923 年蘇格蘭舊約學者韋殊提出來的(見:人 C

\'\'elch, The Code of Dωf仰nomy. A New Theoσ， qf 的。啥叫

Edinburgh: T. & T. Clark, 1923) ;一直以來，這觀點得到不

少支持。

韋殊推論說，從現在所見的申命紀的優越性

例如:它有關慶祝逾越節的教導一一是因為它代表北

國部族傳統的結晶。其中有些可能有很古老的根源，

甚至比主國企圖把所有的部族，者自結合在一個國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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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傘之下的時期更早。這樣的一個為申命紀教訓的優

越性，尋找理由的推論，加上申命紀自己聲稱，它是

出於王國創始的年代古老而正統教導，的確有一定的

吸引力。

儘管它本身有吸引力，這觀點肯定不能透過韋殊

所提出的方式維持。我們前面已提過，瀰j曼於整體申

命紀的意識，是對以色列故治生還者的主要聞脅，整

個公元前七世紀末期，就是浸淫在這威脅之下。高度

意識到自於蕃屬於亞述，整個以色列的土地、政府和

社會凝聚力，都陷於閥脅之下，有這種覺知正是申命

紀不容忽視的特質。

〉馬拉(G. von Rad , Studies in DeuteronoJn)', pp.60ff.)在一

項關於申命紀特質的主要研究中，為申命紀教訓的北

方背景，提出一個相當不同的方案。他認為此書是一

個運動的產品，這個運動是由一些曾經在北國的聖所

服務的肋未司祭創始的。在北國大部分的區塌，都從

以色列割離後，他們的生計，也在亞述人的壓力和干

預下被剝奪了。逃亡到南面的猶大後，他們找到活下

去的希望，並能保存源於梅瑟的正確以色列傳統。他

們難免發現，猶大的宗教和改治生活，在很多方面都

和他們自己的觀點矛盾。同時，他們也從這個幸存的

王國和耶路撒冷的故府，看到延續他們所委身的傳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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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唯一希望。他們努力警告猶大他們所面對的危險，

要他們警惕，以免遭受與北方相同的遭遇。同時，他

們也尋求辦法，改革此地的崇拜和生活，以符合他們

自己的觀點和理想。

〉馬拉認為申命紀的北方背景其中很特別的一面，

是可以辨認而且是很有意義。這就是在一座聖所實施

中央崇拜的規定。很明顯，在公元前七世紀，這是耶

路撒冷的情形，但不是常常如此。他注意到蘇 8:30ff.

記載，若蘇厄在舍根附近築了一座祭壇， I全照梅瑟

法律書上所記載的_j ，同時在耶 7:12 提到，史羅是上

主首次立名的地方。按這些提示，以及撒羅滿建造聖

殿以前以色列崇拜的其他特色，〉馬拉推斷， I至少這

中央崇拜的規格，最早要推到在以色列王朝其中一座

聖所(可能是舍根或貝特耳) _j (參閱 G. von Rad , Comm. , 

p.94) 。對於這個問題，有幾個可能性是可以考慮的，

因此申命紀這部書和北國有某些深遠和重要的關

聯，是應該研究的。不過，問題依然是，這些傳統，

在申命紀編賽以前是否已經是有固定形式的文獻。學

者提出多個支持申命紀反映它是源於北國的論點，不

過大部分的論點，其實只不過是一些指標，顯示此書

曾被視為一套有廣泛基礎的為以色列而設的「折衷」

的政治制度。它揉合了厄弗辣因和猶大傳統的某些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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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(參閱本人的論文:‘Deuteronomy and the Jerusalem Cult 

Tradition' , VT 15, 1965, pp.300-12) 。因此，申命紀探納了

多少是從北國抽取的，有關崇拜模式和社會行政的

正確規則，和多少是它根據公元前七世紀末，北國

的遺民經過一世紀的亞述控制後的情況，制定的他

們認為遺民依然可以接受的規則，實在是一個推測

的問題而已。不過，即使有這許多不可避免的不明

朗的因素，許多學者依然維持一個意見:即使中央

崇拜的法律，從一開始就承認，耶路撒冷內那些強

大的權鳳某些要求，書中的其他特質，卻取自較古

老的北方傳統。

雖然馮拉的觀點，實質上和韋殊的不同，但我們

可以見到，在有關申命紀根源的假設方面，〉馬論也不

是與韋殊的觀點完全無關。對於經書的北方的根源，

探取顯著不同取向的，是艾特的研究(見: /\. Alt,‘Die 

Heimat des Deuteronomiums' , Kieine Sch忱。rten II , Munich, 1953 , 

pp.250-75) 。艾特辯論的焦點，是經書內有關王權和政

治組織的獨特概念。因此，最重要是不要忘記，雖然

許多學者支持申命紀大部分的特質， j原於北國這個廣

泛的慨念，但對於個別特質的根源，他們的看法，還

是很分歧的。

肯定有某些理由可以支持，在申命紀中找到北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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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留下來的傳統和禮儀習俗，以及一些與耶路撒冷崇

拜有更直接關聯的特質。羅勳克也提出了這個可能性

(見: N. Lob.fi此，‘Die Bundesu也.mde des I包nigs J osias, [Eine 

Frage an die Deuteronomiumsforschung] ', Bib!ica 44, 1963, pp.261一

間， 461-98) ，另外類似的觀點，以不同的方式表達的有

韋因飛的論文(見 M. Weinfeld,‘ The Emergence of tb.e 

Deuteronomic l\Iovement: Tb.e Historical "\ntecedents' , Das 

Deuteroflomiu紹， ed. N. Lob.fink , Leuv凹， 1985, pp.76-98) 。

至於約史雅改革的目的和申命紀的教訓，是否極

相同的討論，我們注意到，反而越來越多人發現兩者

的差異。學者認為造成差異的，是由於申命紀的作者，

而不是由於一個中央的耶路撒冷圈子，既不是司祭人

士，也不是行政人員，而是一些從北國逃難到南方來，

在猶大定居的人，這個論點無疑是很有吸引力。這也

肯定繼續被受重視而且被認定是一個主要的可能性。

同時，儘管有吸引力，我們不得不承認，它所依賴的

聲言，部分是不能嚴格地考證的。畢竟，我們對於以

色列的北方和南方的宗教傳統的差異，所知不多，木

能過分依賴其中某些特殊理論。無疑，在學術界曾經

有過一個階段，有人提出了一些誇大，難於置信和不

能嚴格地考證的差異。我們有理由指出，在亞毛斯、

依撒意亞和米該亞，甚至可能在歐瑟亞的預言中，含

[110 中命紀析論]



有「一個」以色列的意識，因為天主子民的意識，在

國家的生活內根深抵固。

那麼，申命紀有很大的可能是一個運動的文學產

品，這個運動視以色列統一為最高的理想。這個天王

子民的統一國家的熱切理想，在申命紀的教訓中無比

傑出，比任何教訓更明顯地傾向厄弗辣因傳統。這是

個提示，引導我們從申命紀尋找它所表達的，背後

至少有一世紀的歷史的概念和理想。使約史雅的時

代，對於這樣的運動的作品，如此重要的原因，是這

個時代提供了適合的政治機會，使運動的許多目標有

可能實現。最初這些目標似乎很有希望可以達到相當

重要的成功，不料巴比倫人入侵，一下子把猶大擲入

一個比前 世紀更悲慘的不幸中。

深入研讀書目

大量關於中命紀的歷史時代和政治背景的問題，曾經是主

要的舊約導論普通包含的主題(例如: B.S. Chil缸， O. Kaiser , 

J 人 Soggin ， W.H. Schmidt 及 R. Rendtorff 等學者的著作) , 

參閱:

J. l\faxwell l\filler & J.H. Hayes , A H i.rtory 01 Ancient Israel and 

] udah, London: SC l\f, 1986, pp.391-4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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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以下兩篇論文值得特別推薦:

M. Weinfeld,‘The Emergence of the Deuteronomic Movemen t: 

The Historicalλntecedents' ， Das Deuteronomiu!'哼， ed. N 

Lohfink, Leuven , 1985, pp.76-98 

N. Lohfink,‘The Cult Reform ofJosiah ofJudah: 2 Kings 22-23 

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Israelite Religion' , Ancient 

Israe!ite Re!igio呵， Ess吵s in Honor ofF叫他 Moore Cro叭 ed.

P.D. Miller，戶， P.D. Hanson and S. Dean I\1cBride , 

Philadelphia , 1987 , pp .459-76 

稍早期有關此題概覽式論文有:

N. Lohfink,‘Zur neueren Diskussion über 2 K加 22-23' ， is to 

be found in Das Deuteronomium, ed. N. Lohfink, Leuven, 

1985, pp.24-48. 

整個有關亞述在相關的時代對猶大的政治影響，在下列著

作中有詳細的研究:

S. Sp叫kermann， Juda 仰ter A川~r in der Sa愕on叫阿eit

(FRLc\NT 129; Götti呵en， 1982) 

M.D. Cogan, Impe仰!ism and Re!igion: Asry的， Judah and hrae! 

1月 the E也hth and S eventh Centuries BCE (SBLMS 19, 

Missoula, 1974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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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申命紀菲口以色列的

社會發展

在探討申命紀的核心神學主題時，我們曾經注意到，

經書事實上非常關心，以色列是上主、它的天主的選

民這個概念，並特別集中注意盟約和土地的問念以完

成它。實際上，我們搜集和構思了圍繞著經書教訓的

兩個焦點。那就是:肯定上主、天主是唯一的，以色

列是這位天主唯獨揀選的子民，是 個民族。我們更

注意到，對申命紀更進一步的重要研究，是在 1929 年

由;哥拉開展的，他對經書的天主子民的概念，作了深

入的研究。由此也促成了麥百德(S. Dean McBride)的研

究，他宣稱申命紀的內容可稱為，特別以色列制定的

一套「政治制度_J (見本書第 2 章 p.16) 。

無論是按傳統對「法律」的解釋，認為法律是指

直接和唯獨與法律有闊的事務，或者認為法律是指一

種「教訓I _J ，專注於個人的道德和靈性教育，都不可

為申命紀的內容提供正確的描述。反而，這更好說它

近於國家的「憲法_J ，囊括道德、法律、政治、經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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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教育以及宗教的問題。因此，承認申命紀是以色列

整體的社會和文化發展，最重要的見證'是學術界重

要的進步。而且，事實上，有些最詳盡和深遠地界定

和闡釋，這個民族的社會和政治性質的工作，都是針

對最早期的，在君王制尚未引進的時代而作，學術界

這項承認就更顯重要。這類的研究，必無可避免有不

少爭辯和許多不清晰之處，因為我們所得的這類早期

的資料，都很零碎和很有眼。現在，我們可以說申命

紀的起源，很可能是在公元前 639 年約史雅登墓，至

公元前 560 年充軍巴比倫之間。我們也可以說，這份

文獻，顯示了有關以色列生活的整個畫面，從這畫面，

可以窺見以色列，在將失去獨立國身分的數年間，整

個社會的發展是怎樣的。

1.國家的結構

有些學者嘗試對舊約中， r國家觀_J (statehood)這個概

念的涵義，作了一些研究(參閱 S. Talmon, 'The Biblical 

Id巳a of Statehood' , The Bib!e W'OJ咐， EJJq) 川n Honor of C. H 

Gordo月， NewY。此， 1980, pp.239-48) 。有關這概念，其中有

三點特質值得注意。第一，是對土地架構的意識

一片屬於整個國家的領土。第二，是主權的概念，集

中於一個核心政府的主權的概念，在古代中東，這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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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是普遍地在王權中表達的形式。因此，君王制和國

家概念，互相交纏而不可分(參閱上引 Talmon ， p.239) 。

君王就是國家;透過君王這個人，國家神聖的基酷和

祝福得以鞏固。國家觀的第三個成分較難精確地界

定，但包含一種共同命運的意識，這是透過共同的種

族遺傳和對共同的歷史身分的信念而來。我們可以見

到，在申命紀中，這是如何強烈地藉著重視出谷的經

驗，和強調許給祖先，如今受外來的侵略戚脅的土地

表達出來。再者，經書也顯示了對中央政府的模式，

和對崇拜和法律事務，有高度組織的管理，有很大的

興趣。它甚至稱整個以色列為 個兄弟的國家。

初步的接觸，這好像只是表面的興趣一一對梅瑟

的回憶，在上主的帶領下逃出埃及，有關征服土地的

許諾和警告 仔細的分析，這些都可視為特別為強

化以色列作為一個「國家一政府」的意識而設計。從

學術界提出但仍須慎重考慮的，研究和詮釋申命紀的

兩條路線來說，這意識是重要的。路線之一，要回到

二十世紀初期，一般都重視申命紀那些高度理論化而

實踐欠奉的質素。所有與崇拜中央化、戰爭的操守、

釋放奴隸和土地的保養等有關的質素，全都顯得極度

理想化，都是基於理論而不是出自經驗的推論。學者

把一假設和完全理論化的生活和處理國家事務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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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投射到以色列上。多位學者曾注意到申命紀教訓

的這方面(參閱 Weinfeld ， p.298) 。當然，這項特質是不

容否認的，但卻很容易被誇大，應該連著經書其他同

樣重要的特質一起討論。

第二條路線是在相反的另一端:把申命紀視為聚

集各種傳統的前藏庫，其中有許多是相當古老，源於

北以色列，很可能是來自舍根一帶的傳統(參閱上引，

pp.79ff.)。這樣一來，申命紀被解釋成一部專屬以色列

某一區的憲法手冊，與耶路撒冷的王國中央行敢不

同。在這樣的透視點下，經書偏於理論的特質，便可

容納當時的立法與行故，不需要達至真正的國家幅度

這樣的假設。

當然在申命紀中有 種元素，是援引較古老的以

色列生活為模範的;而且我們在前面已指出，有意義

的是，全書在處理君王制的事上態度謹慎。然而，儘

管書中對於這些特質都留有餘地，但是在申命紀有一

個假定的、爭辯和力爭的壓倒性的概念，就是進步、

有組織和繁榮的「國家一政府」的概念。 方面，以

色列被視為一個和其他國家 樣的國家，然而，它是

獨特的，因為它有上主作為它的天主，只要這些子民

忠心和誠懇地回應祂敏示的旨意，祂會保衛、引領並

使它的種種事務昌盛繁榮。我們可從這個角度肯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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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崇拜中央化，只是朝向一個穩定、團結一致和中

央管理的政府，其中的一面。

2. 申命紀和城市的興起

從以色列的社會發展來說，有一個特質在申命紀中是

很突出的，那就是，經書宣講的對象是住在市鎮和城

市的居民。以色列大部分已成3城市人，即使這不能

從大部分人居住的地區而展示，至少可從文化和經濟

目標的角度說。昌盛、文化和行肢的中心，是在城市

找到的(參閱 Benjamin ， Dωteronom)' and Ciry LUè) 。這樣

一來，全部城市都有可能撤銷對上主的忠誠而變節(申

13 日一19) ，法律事務也可以在城市之內處理(申 17:2 ， 8

等) ，同時，戰爭將涉及圍城和攻陷城市(申 20:1 。一間，

19-20) 。有意義的是，城市也有專為庇護和避難而設計

的，如此一來，較早期的在聖所尋求庇護的禮儀也被

取締了(申 19:1 一 13) 。在此，它的意義不在於這些城市

的特殊用途，而是在於申命紀認為，城市對於整個以

色列的經濟、崇拜和道德福利，理所當然是最核心和

最基本的。

承認申命紀在很大的程度上，見證了君王時代末

期城市化的進展，同時，同樣有意義的是這種「城市

思想_j ，在相當的程度上，滲透全國的宗教和理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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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的程度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以色列從一個牧羊

的團體，一個住帳棚的半遊牧民族，發展為一個以城

市居民為主，有高度組織的務農和從高的民族，這種

發展的方式，是舊約的文化見證的主流特色(參閱 Frick ，

The Ciry in Ancient Israe!) 。

在提及申命紀這項特質時，不要忘記城市是古代

人類團體最偉大一一一從社會的角度來說一一的發明之

一。這是韋伯的研究主題(見: 1\1. Weber, The ci抄， trans 

and ed. by D. Martindale and G. Neuwirth , New York: 

1\lacmillan 1958, esp. pp.121-56) 。人類的團體發展為城市，

極端高質素的社會、經濟、行政和宗教的生活，成為

一件有可能的事。自從公元前 6000 年以來，當城市首

先在古代近東發展至今，城市便製造更多的財富，更

安全和更有保障的生活方式，成為可能使文化豐富的

機會，沒有城市是不可能達到的。從一座城市對於小

型的城市聯盟的領導，逐漸發展而成「國家一故府」

這是有跡可循的。實際上，城市的興起和文明的興起是

分不開的。在舊約沒有一處比申命紀，我們可以得到

一幅更清晰和更完整的，古代以色列的商業、政府和

城市生活吸引力的圖畫。無疑，從撒羅滿死後，至約

史雅登基，這個分裂的王國的歷史階段，是 個穩定

和深刻的城市化的階段。它的後果由申命紀讓我們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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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地看到了。不過，一個生活在帳棚中的部族這古老

的理想，在相當的程度上，仍然以頗為古典的圖像存

活著，申命紀向我們展示的現實，是一個已成為城市

居民，或有待成為城市居民的民族。

3. 財富與貧窮

在以色列發生的社會改變，最直接和最有社會重要性

的後果，就是它所帶來的更大的貧富懸殊。城市副造

財富。城市也藉著促使農夫製造可出售的過剩產品而孕

育了勢動力的分工;城市也建立儲藏穀物的機制，以儲

備鞏固的資金和財產，形成土地購買的制度和開發奢侈

品的貿易。要記得以色列的近鄰客納罕人，以及他們的

鄰居:啡尼基人，都是東地中海的國際貿易中最先行

的貿易者。結果，無可避免的，有些人富起來，而其

他人，由於企業失敗的厄運，農作物失收或管理不善

而陷於貧窮。所有這些在申命紀中都有充分地記述。

對於許多以色列人，財富增長其中 頂明顯，然

而有意義的後果是:廣泛運用金錢作為交易的工具。

因此，我們在申命紀中見到家庭生活中最根本的某些

方面，例如涉及保護已婚婦女，在某些時期是由牽涉

的家庭個別處理，在申命紀卻規定須作出實質的罰款

(申 22:19) 。同樣，也立下不准售賣從俘虜中娶得的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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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的禁令(申 21:14) 。可見罰款的賠償，這時已成了以

色列法律程序既定的部分。

不過，最奇妙的是申命紀支持和鼓勵建立貿易企

業，同時，在它所建立的資本家財務制度中，申命紀

顯示，廣泛運用金錢曾經如何影響以色列的生活。給

以色列同胞貸款是禁止收取利息的，不過給外邦人貸

款卻不受禁令所限(申 23:19-20) 。將抵押的貨品贖回

必須遵守某些特別的條款和限制(申 2斗 6 ， 10-13) ，僱用

傭工的薪金也要按特別的條款支付，以免貧苦的市民

受剝削(申 24:1 斗 15)。什一的獻儀是最古老和最神聖的

農業制度之 ，藉此，生命之糧的賜予者天主受到尊

景，申命紀正視這個制度，但認為可以轉變為金錢，

用在向天主感恩的任何適當的用途上(申 14:24-27) 。

這種企業式的生命態度，司為某些人帶來不幸，

這點申命紀也有充分的認識，弓|入特別的控制，以軟

化它最壞的影響。申命紀有兩條法例反映這方面的關

注。首先是制定豁免年，規定「每過七年，應施行豁

免_j(申 15: 1) ，債主應該豁免借貸人的債務(申 1日一11)。

更有意義的是，既然違反映一種生活實踐，已成為以

色列生活中顯著的特色，這條法規的設計，足以軟化

賣身還債的惡果(申 15: 12-18) 。我們可以假定，在早期

以色列，大部分的奴隸，是得自戰俘。不過，申命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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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規定，任何人，無論他童自己或家人為奴，年期

都不得超過六年。這種賣身為奴的事，通常都是由無

力還債所致，但是也可能，首項貸款是為應付眾多的

需要。它的後果對於個別家庭的影響，必定會造成極

大的損害和破壞(參閱亞 2:6) 。申命紀的法律，在某些

方面，似乎過分倚賴個人的良心，顯露出一個令人驚

訝的傾向進步和富裕的團體。難怪貧窮被視為一件徹

底的壞事(參閱申曰:4 '這一節與 15:7 的實況似乎有矛

盾)。因此，難怪許給服從天主的法律所得到的主要的

祝福，是農作物的豐收(申 28:3-6 ， 11) ，保證以色列人將

成為萬邦的債權人。同樣，辰1脅不服從的詛咒，惡狠

狠地斷言任何逆轉都可能發生(申 28:15-2斗，44) 。全部申

命紀在在都向我們顯示，以色列在經濟上已發展到很

高的水平，而且已開始全面地參與，徹底改變古代近

東的整個面貌的繁榮和貿易活動。

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辯論，一個經濟先進的團

體，它大部分的市民都居住在城市的房屋內，正是這

種社會風氣，肯定地指示出，申命紀確實反映君王時

代後期的國民生活。因此，儘管經書指向在曠野流浪

的年代，是上主弓|領和指導的模範時期，但骨子裡，

它是深深地意識到這個時代已過去。以色列是一個國

家;它的國民全力參與古代世界的各種貿易投機。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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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和資金已經成了控制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因素，也

深深進入了這個團體的立法程序，也被視為工作所追

求的目標，雖然這涉及不少實質的昌險。

學術界正是在這個背景下，對申命紀視土地為國

家遺產的社會涵義，產生很大的興趣(見以上第 5 章 2

節的討論)。我們指出，有關土地的描述，從最初的視

土地為個別部族公有的遺產，後轉視以色列的土地為

國家的遺產。而且，申命紀學派人士堅持說，這是因

為征服土地峙，整個國家便同時獲得土地的擁有權。

這個含有豐富神學意義的透視點，強調土地是一份神

聖的禮物，同時也大力支持，土地歸中央管理的政策。

比較君王管理對於古今社會的撞擊，可發現控制土地

的擁有和轉讓權，幾乎是保持王者的權聞和故治控制

權，不可或缺的首要工具。透過控制土地擁有權，君

王可以鞏固自己對於糧食生產和財富這兩個最根本的

資源的控制榷。同時，貿易企業的稅收的活動，在為

君王的權力，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之餘，也可帶來奢華

的建築和完成軍事的措跑。

4. 從神恩到制度

申命紀還顯示了以色列社會發展的另外一面，那也是

很有眉立迪性的:朝向 致性和理性化的發展。事實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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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也許可以辯論，申命紀作為一部陳述和界定國家

故策，行政步驟末日倫理目標的書，這一切本身己意昧

著這樣的一步。韋伯在研究政府和行政權闊的興起時

指出 I一個團體，一旦發展固定的制度後，神恩就

要讓位給傳統或理性的社會化的權力，這是神恩的宿

命_j (i\1. Weber , Fr仰 Max lI/泌叫 EJJqJJ in Soà%gy, ed. H.H 

Gerth and C. Wright :Mills , London; Routledge & Kegan Paul, 

的峙， p.253) 。這個團體中領袖和權闊的模式，理性和制

度化的過程，申命紀有很好的舉例說明。在此，主要

的是設定測驗，確認有權闊的先知(申 18: 15-22)和拒絕

不良的先知(申 13:1-5) 。對於團體最嚴厲的懲罰，是落

在背叛者身上(13:6) 。

我們看到，在申命紀處理法律事務的判官和官員

的委任，漸漸在官僚制度和理性化的方向上，出現輕

微的轉向。古老的可祭權，在法律的事務方面出現了

嚴重的縮滅(申 17:8一 13) 。大量涉及性和婚姻行為的事

務，也有 3固定的法律處理，但在較早期，私人的審

判是司祭和家庭的長老重要的職責(參閱申 22:13-30) 。

隨著這些判決寫成文字後，以色列的社會和家庭生

活，已朝向慣例化的方向，踏出了重大的 步。於是

相當大數量的合理的條文也設定，供全國人民遵行;

官員也獲得委任(可能是由中央故府委任，不過，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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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明確實的標準) ，個人和較大的團體生活，有相當大

的範圈，都被列入一部小心地保存的成文法律書的管

轄之下。

深入研讀書目

有關以色列人對於國家的理解，最容易取得的綜合研究是.

R. de Va叫ux丸， A月仇c.仰.

孔McHugh， London: Darton , Longman & Todd, 1961 , esp. 

pp.91-163 

論中命F己作為城市文化在以色列散佈的重要見證'見:

Frank S. Frick, The City in Ancient Israel, SBLDS 36, Missoula 

Scholars Press , 1977 and Dom C. Benjamin, Deuteronomy 

andC吵 Life， Lanham: Univ. Press of America, 1983. 

與舊約的財富和貧窮有關的有用資料，可見於以下的研究

論文:

Donald E. Gowan,‘Wealth and Poverty in the Old Testament 

The Case of the Widow, the Orphan and the Sojourner' , 

Inteφretation 41 , 1987, pp.341-53. 

另外，相關的資料也可在以下兩本書找到:

]\1. Silv凹 ， Prophets and Markets. The Political Economy 01 
Ancient Israel, Boston: Kluwer-Nijho缸， 1983 and Economic 

S的~dures 01 the An仰1t Near East, London: Croom Helm, 

198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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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不是與中命紀和古代以色列直接有闕，韋伯主要的研

究，可見於以下的專集:

S. N. Eisenst仙， ed. 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

Bui/di月!g， Chicago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Chicago 

Press , 1968 韋伯的研究對於理解中命紀很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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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
申命紀在舊約

!i1門曾就申命紀獨特的風格，及它的核心神學主題，

指出它如何突顯以色列信仰的多項特質，及這些特質

如何對整部舊約造成深遠的影響。申命紀代表以色列

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發展的中段，同時，它的效果持久

力更大，建立了一個當時在舊約中頗為廣泛的模式。

它有充分的理據，可稱得上是表達舊約信仰的中心。

這無疑表示，舊約其他的部分，通常要對比有關申命

紀的文學根源和信仰方面的結論後，才能加以檢定和

評估。

1. 申命紀與梅瑟五書的結構的關係

申命紀是現在稱為梅瑟五書的最後一部，也就是五書

中的第五部。它恰當地以梅瑟在以民進入福地之前，

向他們重申法律的方式，作為全書的表達方式。一方

面，提醒讀者勿忘早前在葛勒布山訂立的盟約(參閱申

5:1-27) ，另 方面，為以民一旦征服客納罕地，即將

建立國家而預備一份全面的憲法。命令若蘇厄繼承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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瑟的遺志，領導以民攻佔客納罕各城，這項任命無疑

為申命紀和在舊約正典中，排在它之後的若蘇厄書，

提供適合的聯繫(申 31:14-23; 34:9; 蘇 1: 1-9) 。

因此，從舊約故事的觀點來說，在梅瑟時代末，

梅瑟五書結束的時段，和由若蘇厄書開創的「前先知」

時代開始之間，根本沒有重大的分割。因為以色列歷

史故事的開展，持續而沒有重大的中斷，所以這個主

要的分割是由正典的劃分造成的。

另 個對聖經學術研究非常重要的因素，是我們

不可忽略的。這就是，事實上，儘管申命紀標誌著梅

瑟五書的結束，從文學的角度說，它肯定不是五書最

後編賽成的部分。除了戶籍紀 些部分之外，出谷紀

的大部分和肋未紀的全部，都是在申命紀完成之後才

編墓和納入五書之內的。

這使我們注意一個至今在梅瑟五書的分析中尚未

解決的問題，這個問題對於理解申命紀末日申命紀學派

人士的工作，有直接影響。在討論經書的型式和結構

時(見本書第 2 章) ，我們注意到，作者明顯地充分運用

了，從五書其他部分找到的，毫無疑問是更古老的歷

史資訊和法律資料。這引起了連串更深入的問題。首

先由不少學者提出來的問題是:除了編賽申命紀之

外，這些作者有沒有對較早期的五書敘述(在傳統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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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批評分析中標籤為 JE 的) ，作過重要的修訂。學術

界一般都接受，這樣的修訂有出現過，特別是在出

19-2斗章的百乃山上天主歐示敘述，見到廣泛的修訂痕

跡。在現在所見的出谷紀敘述，天主在聖山上顯現，

不日申命紀有闊的敘述，有令人驚訝的相似點。同樣的

情況在十誡的記述中也可見到;同時，我們已指出，

在過去學者曾就這個特色，提出不同的解釋。

在出 19-2斗章的敘述，不日申命紀教訓某些主要方面

的語文和神學中，找到很密切的相似點，這可用不止

一種方法解釋。有些學者認為，這不過反映一個事實，

這個事實也有其他的理據證明，申命紀的作者都曾經

探用現在保留在梅瑟五書中的較古老的法律集子和歷

史敘述。或者，同一群作者，在編真他們這部出色的

經書之餘，也根據他們手頭上所掌握的五書敘述，加

以修訂和補充。可能我們必須承認，此書確實的文學

發展過程，現在已不能肯定地追溯了。不過，不容忽

略的重要的事實是，申命紀對於整個梅瑟五書的成長

和發展，有很大的影響。申命紀學派人士的核心主題

和透視點，一旦確立後，它們對於現在已成為舊約一

部分的廣泛的活動和文學發展，便發生深遠的影響。

在基督徒來看，透過天主如何藉征服許地，實現

祂對聖祖的許諾的故事，顯示持續性的元素，才是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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瑟五書具壓倒性的重要主題。不過，猶太的傳統，一

直承認並強調，五書所包含的法律或托辣(Torah)的重

要性和它獨特的地位，超越五書之後的先知訊息和故

事。因此，申命紀以震撼的方式，作了「法律和先知_j , 

以及出谷和在許地定居的聯繫點。

我們所理解的，申命紀與舊約其餘部分，千絲萬

縷的關係的另一點，就是梅瑟五書所有的主要組成元

素中，申命紀顯示了，它對於宗教和禮儀所探取的，

經過仔細考慮的理性化和協調的取向。從現代的角度

來說，我們很容易把它標籤為，對以色列宗教最「先

進」和「神學的一致」的理解。同時，在很多方面，

它也是對以色列的宗教遺傳，探取最一致的道德和倫

理化的取向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假定，申命紀標誌著梅

瑟五書的文學和神學發展的頂點。但是，實際不是這

樣﹒現存於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，最外層的完成面的

廣泛資料層，很明顯是後來增訂的。這「後申命紀J

附加資料主要的部分，是形成梅瑟五書的成分，通常

稱為「司祭文獻_j (較早常稱之為司祭典，基於它的主

要特色，是屬於一種禮規的條文)。

為了解釋這一點，學者不得不承認，在梅瑟五書

中，包含兩股主要的成分，由是，在舊約中，有兩個

最重要的造型神學傳統，那就是申命紀的和司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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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。為了避免對於許多爭論性和不曾完善地掌握的問

題存有偏見，我們不妨這樣結論:梅瑟五書塑造成現

在所見的模式，主要是這兩個偉大傳統結合的後果，

兩個傳統各自在後充軍用相當早的階段，已形成了自

己的文學表達方式。這個結合的文獻，也成了後充軍

時代，在猶大和不斷擴大的猶太人散布區內的猶太主

義發展的基礎。

2. 申命紀與先知

如果申命紀的影響力，可以相當廣泛地從現在所見

的，梅瑟五書的組成模式找到，那麼在它之後的先知

書也 樣。在此，我們不可忘記，希伯來舊約正典，

歷史書:若蘇厄書、民長紀、 j散慕爾紀上下和列王紀

上下，統稱為前先知，而接著的先知著作，則稱為後

先知。

無疑，兩個文學集子中，申命紀對第 個集子的

影響是最重大的。較早期的學者注意到，尤其是民長

紀的編輯架構，顯示了申命紀學派人士固定的教義對

它驚人的影響(參閱人.D.丘. ~Iayes ， ]叫g叫 OT Guides , 

Sheffield: JSOT, 1985 , pp.10缸，中文譯本見於: <<民長紀

研讀)) ，香港，公教真理學會， 2003 年)。同樣，在列

王紀中，對於{區別君王統治的批判，申命紀學漲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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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義的影響也是驚人的。申命紀的教義出現在全部

前先知書的程度，引發了一位學者對這些經書作出重

要的文學評估。這就是在 1944 年由諾夫(J\Iartin N oth) 

提出來的。他提議將所有的六部前先知書統合編成一

個連貴的整體，並稱之為「申命紀學漲歷史.J (' The 

Deuteronomistic History' , cf. J\1. Noth, The Deuteronomistù 

的sto吵， ET ]SOTSupp. 15 , Sheffield:]SOT , 1981) 。歷年來學

術界對於這個假設的各方面，都作了不少的討論，後

來的老證，也在很多方面作了修訂。無論如何，基本

的辯論是正確的，申命紀的運動，對於這些經書的結

構和主導思想的影響，清晰可見。要詳細討論這份洞

見所帶出的種種問題，需要對每古巴經書作個別研究。

同時，我們提出的一點，在編黨申命紀的過程中，與

相隨的歷史書廣泛的聯繫'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在此，

大部分的辯論，都已由諾夫提出來了，申 1-3 章的編

成，不只是為用作申命紀的法律書，也為用作全部歷

史的導言。因此，總體而言，這是可以接受的，我們

稱之為申命紀學渡人士的作者圈子，在廣泛的塑造舊

約工作上，起3相當大的影響。

這樣一來，有一個問題必須提出來:相闊的申命

紀學派人士的影響，是否也可在某些獨立的先知集的

編輯工作中見到。胡爾夫(H.W. Wolf月在自己所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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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亞毛斯》一書中也提到這個問題(參閱:人 G. 人1此，

Amo.r, OT Guides , Sheffield: JSOT, 1986 , pp.30ff.)。假定某些

由申命紀學派人士創作的概念和主題，其實已在相當

古老的年代被廣泛地接受，這可能比把它們標籤為申

命紀的創新更恰當，讓我再說一次，這種假設是有危

險的。不過，的確可以從某些先知書的編輯中，見到

申命紀的影響。

毫無疑問，最廣泛地受到這種影響的先知書是耶

肋米亞書。這部書記述公元前 587 年巴比倫人摧毀了

耶路撒冷的大部分，猶大瀕臨溺亡的最後那段日子內

先知的活動，和一些用散文寫成的演講辭，這些敘述

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了申命紀的影響。耶肋米亞活動

的時間，與我們提議的申命紀編辜的時間很接近，這

部先知書受到申命紀的影響，是不足為奇的。這個問

題，在詮釋耶~:!J米亞書時，很自然成為廣泛討論的問

題。在此，只提及問題的存在，並指出這使我們看到，

申命紀的作者和抄經員的圈子，曾在舊約留下多麼廣

泛的遺產，即已足夠。這實在已遠遠超出申命紀這部

書的範圍，同時，這也顯示收集和組合整體正典文學

著作的宏大工程。再者，這也強烈地提示，這個正典

整體著作的概念，正是由申命紀的圈子建基的。

[132 中命紀析論]



深入研讀書目

學者對梅瑟五書中所見的，中命紀學派所作的修訂的性質

和範圍，有各種不同的意見，可參閱以下一書:

J.A. Soggin , Introdudion to the O!d Testame衍， ET J. Bowden , 

London: SC\I, 1976 , pp.132-34 。至於若蘇厄至列王紀下

的中命紀學派的編輯手法，可見於:同書 161-64 頁。

有關中命紀與耳l' 肋米亞先知書的關係'學術界曾掀起廣泛

的討論，以下是收錄了三篇重要的論文的書:

A Pro戶het to the Nations. Ess吵 in Jeremiah Stud例， ed. L. G 

Perdue and B.\V Kovacs , \Vinona Lake: Eisenbrauns , 1984 

三篇論文為:

H. Cazelles , 'J eremiah a吋 Deuteronomy' ， pp.89-112. 

J. Philip Hyatt,‘J eremiah and Deuteronomγ ， pp.113-28 

J. Philip Hyatt, 'The Del耽ronomic Edition of J eremiah' , 

pp.247-68. 

有關中命紀學派編輯耳l' 肋米亞預言的問題，見:

E.W. Nκl叫son ， Pr，仙hing to the Exi!eJ. A Stud;' of the ProJe 

Traditio月 1月 the Bo的 ofJeremiah， Oxford: Blackwell, 19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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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經章節索引

舊約
23:10f 26 

創世紀 23:12 26 
49:2-27 58 23:13 26 

23:14-17 26 ,30,31 
出谷紀 23:19a 26 

19-24 9,128 23:1 9b 26 

20 46 ,47 34:8-24 31 

20:2-17 1,12,45,50, 34:18-20 12,81 

51 34:18 81 

20:22-23:19 11 ,24,25 
20:24 66 ,67 肋未紀

20:24-26 30 19:18 2 
21:1-11 25 23:1-44 32 
21:2f 29 
21:12-1 斗 25,27 

戶籍紀
21:14 27 
之1:16 25 10:35[f 68 

22:8 84 35:6 27 

22:9 84 35:11 27 

22:10 84 
之2:16f 25 申命紀

22:21-2斗 26 1 一 11 2 
22:25 26 1-3 1,5,13 ,39 
22:26f 26 1:1 1,10,37 
2之29五 26 1: 1-5 22 
22:31 26 1:1-1 1:32 9,38 
之3:1 26 1:1-4:43 11 
23:1-3 28 1:1-3:29 41 
23:1-17 12 1:1-3:17 38 
23:2f 26 1 :6-4 :49 22 
23:4f 26 3:18-29 38 
23:6-8 26 4-11 1 ， 19 ，40 ，斗9 ，

23:9 26 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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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命紀(續) 7:1 71 

斗 1-43 38 7:1-6 52 

4:1 一斗。 46 ,65 7:2 3 

斗:2 44 7:2-4 64 

4:9-24 65 7:6-11 52 ,73 

斗 12 65 7:6-8a 73 

4:15-19 65 7:8 52 

斗，斗斗 11:32 11 7:12-16 52 

斗 44-49 10,37 ,38 7:15 52 
斗斗斗 93 7:17-26 52 

3 47 ,50 ,52 , 寸 :18 52 

74 8: 1-1 0 52 

5-11 46 ,51 ,53 , 8:11-20 52 

61 ,71,1 04 8:14 52 

5:1-26:49 22 9: 1-29 38 

5:1-11:32 46 9:4 52 

5:1-27 126 9:6-29 42 ,53 

5:1-21 38 9:16 43 

5:1-2 斗5 9:23 斗3

5:2 19 10:1-22 38 

5:2-3 74 10: 1-5 31 ,68 

5:6-21 1,12 ,17 ,45 , 11:1-32 38 

50 ,51 ,53 11 :3-4 52 

5:6 52 12-26 1,2,42 ,53 ,83 
5:8 64 12:1-26:15 9 ， 11 ， 18 ，2斗，

5: 13-15 26 37 ,51 ,93 ,94 
5:15 52 12:1-32 24 

5:22-6:25 38 12:1-14 66 

6:1 71 12:2-14 30 

6:4 62 ,63 ,71 12:2-3 31 ,69 
6:5 2,63 ,66 ,71 12:5 • 14 79 

6:6-9 16 12:5 66 

6:7-9 57 ,88 12:6 可9

6:12 52 12:7 ~9 

6:13 26 12:12 79 

6:21 52 12:14 79 

7:1-8:20 S8 12:15-28 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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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命紀(續) 16:1-17 2斗，26 ，30 ，

12:18 79 31 ,81 

12:19 79 16:1-8 32,81 

12:20 80 16:1-2 32 

12:23 80 16:1 81 

12:26 80 16:3-4 32 

13:1 一 1 斗 2 24 16:3 82 

13:1-5 31 ,69 ,123 16:5-7 32 

13:2 103 16:6-7 32 

13:6 85 ,1 23 16:8 32 

13:6-10 69 16:18-20 25 ,26 

13:6-11 31 16:18 28 ,84 

13:8一 11 85 16:19-20 83 

13:10-11 69 16:19 18 

13:12-18 31 ,69 16:21 一 17:7 24 

13:13-19 117 17:2 117 

14:2 73 17:8-13 25 ， 28 ， 8斗，

14:3-21 2斗，26 123 

14:3-20 32 17:8 117 

14:7 72 17:14-20 25 ， 3斗，斗4 ，

14:21 b 26 71 ,76,102 

14:22-29 24 17:15 35 ,76 

14:22-27 80 17:16-17 35 

14:24-27 120 17:18-20 6,35 
14:24-26 30 17:18 1 

15:1-18 24 18:1-8 25 

15:1-11 26 ,120 18:9-22 25 ,103 

15:1 120 18:9-14 之斗

15:2 72 18:15-22 42 ,103 ,1 23 

15:3 72 19:1-13 25 ,27 ,117 
15 斗 121 19:14-21 25 

15:7 121 19:15-21 28 

15:12-18 25 ,120 19:16-21 26 

15:12ff 29 19:18 29 

15:13-14 86 19:19 29 

15:15 86 之0:1-20 25 

15:19-23 2斗，26 ， 80 20:1-9 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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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命紀(~.;賣) 27:15-28 14 

20:10-20 3斗 27:15-26 47 ,53 

20:10-18 117 28-30 19 

20:19-20 117 28:1-68 38 

21 85 28:1-14 54 

21:1-9 25 28:3-6 121 

21:10-22:30 25 28:11 121 

21:14 120 28:15-24 121 

21:1 8-21 85 28:15-19 54 

22:1-4 26 28:2。一68 54 

22:5-11 18 28:25-68 99 

22:6-7 34 28:44 121 

22:8 34 28:68 11 ,93 
22:13-30 123 28:69 10,19 
22:19 119 29: 1-32:52 11 

22:28-29 25 29 74 

23:1-25 25 29:1-29 38 

23:1 。一 14 34 29:1 10,19,37 , 

23:19-20 26 ,1 20 45 

2斗 1-22 25 29:29 54 

2斗:6 120 30:1-20 38 ,54 

24:7 25 30:20 56 

24:10-13 26,120 31-34 56 

2斗 14-15 120 31: 1-3斗:12 22 

24:17-22 26 31 39,56 
24:17f 26 31:1-29 38 

25:1 一 19 25 31:1 一 13

26:1-15 25 31:1 10 ， 3守

26:2-10 26 31:7 -8 56 

26:16-34:12 9,38 31:9-13 6 

26:16-27:10 38 31 :9 56 
26: 16-28:68 11 31 :10 18,56 
27-34 1,2 31:14-23 12""' 

27-30 53 31:14-15 56 
27:1-30:20 22 31 :23 56 
27:11-26 38 31 :2斗-29 31 
27:14 14 31 立斗 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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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命紀(~:賣) t敢慕蔚車己?

31:26 56,68 6:12-15 31 
31 :30-32:52 38 7:1-17 77 
31:30 37 ,56 
32 39 

列王紀上
32:1-43 1 斗，56

2:1-4 6 32:3-4 57 
32:7-9 57 8:22-53 68 

32:8 57 17 一列下 9 106 

32:9 63 
32:15-18 57 到王紀T

32:17 57 17:13-16 103 
32:19-25 57 22-23 斗，20 ，30 ，31 ，
32:21 57 91 ,92,95 ,101 
32:26-35 .58 22 100 
33:1-3 -1- :1 之 11 22:3 96 ,101 
33 39,58 22:4 101 
33:1-29 39 23:9 102 
33:1 10,37 23:15-20 96 
33:2-29 1 斗，56 23:29-30 97 
34 39,58 23:34-35 98 
34:1 一 12 39 24:1 。一 17 98 
34:1 
3斗:9 56,127 主胃主口--己2一月、-

34:10-12 37,43 ,1 04 2 102 
45 102 

若蘇厄雪 78:60 31 
1:1-9 127 78:67 -68 31 
8:30ff. 108 89 102 

101 102 
做慕蔚紀止 110 102 

3:3 31 132 102 

4: 5-11 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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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拍ut亞 新約
斗斗:9-20 65 路刀口福音

10:27 2 
耳F用木亞

7:12-15 31 
7:12 108 

亞毛斯

2:6 1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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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導讀系列

研讀舊約的學生，需要一本清晰、簡短、扼要、易讀和

易掌握的舊約簡介書籍， <舊約導讀系列〉就是按這個

需要而編撰的，因此本系列的編寫方針是:

﹒介紹經書的內容

. 中肯地概覽重要的評論該經書的題目

• 集中注意神學的透視點

﹒評估最新的學術研究

. 交叉參照經典的舊約歷史神學著作

.註釋參考書目

〈舊約導讀系列〉由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為'(英國)

舊約研究學會 J (Society for Old Testament Study)而出

版。本系列的作者都是學會的成員，而系列的編輯:威

伯里(R.N. Whybray)是學會的前任主席。作者均有國際知

名的學術著作，和豐富的大學教學經驗。

己翻譯及出版的有:

〈自11道篇簡介〉 威伯里著 2000 年出版

〈約伯傳導讀〉 易 澄著 2001 年出版

《若蘇厄書分析〉 克迪思著 2002 年出版

《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研究〉 賴 芹著 2002 年出版

《撒慕爾紀上、下剖釋〉 F有歹3 頓著 2002 年出版

〈民長紀研讀〉 梅思著 2003 年出版

《列王紀釋義〉 立日立 雲著 2003 年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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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命紀全書共 34 章，大致上可分為 12-26 章的核心法律書，

並由 1 - 11 章和 27-34 章的框架，前後包圍而成。根據路加福

音的記載 ， 耶穌回答猶太經師說要得永生 ， 應 「 全心、全靈、

全力、全意愛上主，你的天主 : 並愛人如你自己。 J 申命紀

這段教訓 ， 也是舊約所有命令的核心，也是經書所強調的 ，

子民對天主的正確想法。不過申 7:2 也包含舊約中最直率的

種族滅絕的命令 r 當上主你的天主將他們交給你 ， 打敗他

們時 ， 你應完全消滅他們 . . .. .. J 舊約視異教者代表罪惡 ， 如

果愛主愛人的命令是代表人對天主和對人應有的態度，那

麼完全消滅異教者就是代表人對於罪惡應有和必須的做

法。這是舊約神學中 ， 最令人困惑和難明的部分。申命紀

的作者認為 ， 即使是君王，也應時時閱讀和默想此書 ， 才能

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國家的事務。看來我們比他們幸福 ， 本

書《 申命紀析論》的作者克民士 ， 對此書作了深入的研究，

相信可以幫助我們閱讀這部對教友如此重要的書。

t‘ 3字 1、 * * 

克民士(R.E. Clemen ts)是倫敦 Ki峙's College 的舊約研究名譽教

授。他的著作包括: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 on Exodus (1972) : 

God 's Chosen People (1978) ; haiah and the Deliverana of Jertlsalem (1980) 。

3016009145 HK$68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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